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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領袖訓練計劃 

1.1 領袖訓練概覽

 

新會員 

領袖導論課程 

第一階段 

領袖訓練課程 

第二階段 

第一部份：領導才/女童軍技能(初階)訓練課程 

(需完成全部 5 項課程) 

第二部份：越宿度假營/越宿露營生活體驗訓練課程 

 

飛躍訓練徽章 

(紅色) 

 

飛躍訓練徽章 

(紫色) 

第三階段 

第一部份：領導才/女童軍技能(進階)訓練課程 

(需完成 4 項課程) 

第二部份：度假營/露營技能訓練課程 

(需完成全部5項課程) 

第四階段 

第一部份：領導才/女童軍技能(進階)訓練課程

(需完成 4 項課程) 

第二部份：其他技能專項(初階)訓練課程 

(需完成 1 項課程) 

第三部份：度假營/露營生活體驗訓練課程 

 

第五階段 

第一部份：高級領袖訓練課程 

第二部份：其他技能專項(進階)訓練課程 

(需完成 1 項課程) 

第三部份：海外及內地交流活動 

(需完成各 1 項活動) 

 

膳食管理員資格 

小女童軍度假營執照 

香港度假營許可證 

露營執照 

營火領袖證書 

船艇操作資格 

 

指導員資格 

訓練員資格 

 

可申請考核資格 

 

飛躍訓練徽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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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領袖各項資格考核流程圖表 

 

【領袖訓練計劃】是裝備領袖個人及帶領女童軍隊所需的領導才、女童軍技能的一項訓練計

劃。 
 

其中度假營 / 露營活動在女童軍生活中扮演著非常重要的角色，成功的活動能訓練每位女童

軍的領導才能及獨立能力，同時更可讓女童軍們增進友誼，建立良好的人際關係和發揮團隊

精神。 
 

在現行【領袖訓練計劃】中，領袖可根據以下度假營 / 露營訓練課程編排的流程，循序漸進

地學習如何籌劃度假營 / 露營的知識及基本生活的童軍技能，透過訓練課程的實踐，目的是

讓領袖更有信心考核相關的度假營 / 露營資格。 

 

  

 

 

 

 

 
 

 

 

 

 

  

 

 

 

 

 

 

 

 

 

 

 

 

 

 

 

 

 

 

 

 

 

 

 

 

 
備註 : 有關各項資格考核詳情，請參閱 21-32 頁 

越宿度假營生活體驗訓練課程  

完成課程後 

可簽發飛躍訓練徽章（黃色） 

越宿露營生活體驗訓練課程  

完成課程後 

可簽發飛躍訓練徽章（黃色） 

度假營 / 露營技能訓練課程 

單元一 : 繩結及紮作訓練課程 

單元二 : 唱歌訓練課程 

單元三 : 活動安全訓練課程 

完成課程後 

可簽發飛躍訓練徽章（青色） 

度假營生活體驗訓練課程 

完成課程後，可簽發飛躍訓練

徽章（藍色）並可申請考核資

格 

度假營生活體驗訓練課程 

完成課程後，可簽發飛躍訓練

徽章（藍色）並可申請考核資

格 

 

香港度假營許可證 

 

度假營 / 露營技能訓練課程 

單元一 : 繩結及紮作訓練課程 

單元二 : 唱歌訓練課程 

單元三 : 活動安全訓練課程 

完成課程後 

可簽發飛躍訓練徽章（青色） 

度假營 / 露營技能訓練課程 

單元一 : 繩結及紮作訓練課程 

單元二 : 唱歌訓練課程 

單元三 : 活動安全訓練課程 

單元四 : 營幕架設訓練課程 

單元五 : 戶外烹飪訓練課程 

完成課程後 

可簽發飛躍訓練徽章（青色） 

露營生活體驗訓練課程 

完成課程後，可簽發飛躍訓練

徽章（藍色）並可申請考核資

格 

 

露營執照 

 

越宿度假營生活體驗訓練課程  

完成課程後 

可簽發飛躍訓練徽章（黃色） 

小女童軍度假營執照 

香港度假營許可證 

必修課程 

 

露營執照 

必修課程 

 

小女童軍度假營執照 

必修課程 

 

小女童軍組 女童軍及深資女童軍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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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小女童軍/女童軍/深資女童軍領袖： 

持有「越宿度假營生活體驗訓練課程」證書及曾於兩次越宿度假營擔任負責領袖(必須在香港女童軍總會

轄下之營地進行)，並獲得區小女童軍度假營/露營顧問向區總監推薦，可： 

 帶領本隊及另一隊所屬組別的女童軍隊伍在香港女童軍總會豁下之營地進行越宿度假營活動。 

 帶領本隊女童軍在香港女童軍總會轄下之營地進行最多三日兩夜之度假營活動。 
 
2. 女童軍/深資女童軍領袖: 

持有「越宿露營生活體驗訓練課程」證書及曾於兩次越宿露營活動中擔任負責領袖，並獲得區露營顧問

向區總監推薦，可帶領本隊及另一隊女童軍/深資女童軍隊伍在香港女童軍總會豁下之營地進行越宿露營

活動。 

- 可帶領本隊女童軍在香港女童軍總會指定之其他機構營地(附件七)進行越宿度假營活動。 

1. 小女童軍/女童軍/深資女童軍領袖： 

 持有「越宿度假營生活體驗訓練課程」證書可帶領本隊女童軍在香港女童軍總會轄下之營地進行越

宿度假營活動。 

2. 女童軍/深資女童軍領袖： 

 持有「越宿露營生活體驗訓練課程」證書及曾有兩次帶領一小隊女童軍/深資女童軍參與由露營執照

持有人所舉辦的露營活動並擔任營職員,可帶領本隊女童軍/深資女童軍在女童軍總會轄下之營地進

行越宿露營活動。 

 

1.3 委任領袖進度性度假營 / 露營訓練 / 活動計劃 

 

1. 小女童軍領袖： 

 持有「度假營生活體驗訓練課程」證書，並獲得區小女童軍度假營顧問向區總監推薦，可帶領本隊小女童

軍在香港女童軍總會豁下營地進行最多三日兩夜之小女童軍度假營活動。 

 持有「露營生活體驗訓練課程」證書，可帶領本隊小女童軍在香港女童軍總會轄下之營地進行越宿露營活

動 (於 2010 年 9 月 1 日起生效) 。 
 

2. 女童軍／深資女童軍領袖: 

 持有「度假營生活體驗訓練課程」證書，並獲得區露營顧問向區總監推薦，可帶領本隊女童軍在香港

女童軍總會轄下之營地進行最多三日兩夜之度假營活動。 

 持有「露營生活體驗訓練課程」證書，並獲得區露營顧問向區總監推薦，可帶領本隊女童軍在香港女

童軍總會豁下之營地進行最多三日兩夜之露營活動。 

1. 持有露營執照之領袖可帶領女童軍/深資女童軍隊伍進行兩晚或以上的露營活動或度假營活動； 

持有香港度假營許可證之領袖可帶領女童軍/深資女童軍隊伍進行兩晚或以上的度假營活動； 

持有小女童軍度假營執照之領袖可帶領小女童軍進行兩晚或以上的度假營活動； 

2. 持有上述資格可帶領附有特別條件之度假營/露營(參閱本總覽 3.3 項)。 

3. 持有上述資格可帶領女童軍參與在境外度假營或露營活動中，擔任負責領袖 (參閱本總覽 3.3.5項) 。 

持有「越宿度假營生活體驗訓練課程」證書/「越宿露營生活體驗訓練課程」證書  

(於 2009 年 8 月 31 日前持有黃色委任章的領袖可豁免持有以上訓練課程證書) 

 

完成領袖訓練課程 (持有黃色委任章) 

持有「度假營生活體驗訓練課程」證書/「露營生活體驗訓練課程」證書 

持有露營執照、香港度假營許可證、小女童軍度假營執照 

持有銀色委任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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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領袖委任證 
 
各組別領袖完成「領袖訓練課程」後，可獲頒發領袖委任證，委任其帶領該組別的女童軍；領

袖如轉帶其他組別的隊伍，必須完成有關組別的「領袖訓練課程」，方可重新由香港總監委

任。 
 

 

規定 
 

領袖必須： 

 已經宣誓成為會員 

 擔任小女童軍隊或女童軍的隊務領袖或副領袖者，必須年滿二十一歲； 但在某種情況下，

分區總監可委任已完成由總會舉辦及承認的領袖訓練課程而年齡介乎十八至二十歲的人

士，以擔任副領袖。 

 擔任深資女童軍隊的隊務領袖或副領袖者，必須滿二十三歲，無一例外。 

 完成「領袖導論課程」及「領袖訓練課程」，並願意接受更進一步的領袖訓練。 
 

條件 
 

領袖必須： 

 對所做的工作表現熱忱，並能鼓勵隊中的女童軍參與集會內一切活動。 

 明瞭女童軍運動的組織、目標與推行方法。 

 認識香港女童軍總會的「政策、組織與規則」 (P. O. R.)。 

 參與香港女童軍隊伍或區的工作和活動。 
 

 

 

委任領袖，共分三個級別﹕ 

委任章 訓練活動 

黃章：  新領袖完成 領袖訓練計劃 第一階段之「領袖訓練課程 Leader Training Course 

(LTC)」後，可獲頒發委任章(黃色)及委任證及飛躍訓練徽章(紅色) 

 

銀章： 

 

小女童軍組 / 女童軍組 / 深資女童軍組 

 持有領袖委任章 ( 黃色 ) 滿一年 

 完成 領袖訓練計劃 第二階段訓練課程，並持有飛躍訓練徽章(橙、黃色) 

 獲得分區總監根據隊務管理、隊伍進度及領袖進度各方面的表現而作出推薦 

 

金章  持有領袖委任章（銀色）滿三年  

 完成 領袖訓練計劃第四階段訓練課程，並持有飛躍訓練徽章(藍色) 

 獲得分區總監根據隊務管理、隊伍進度及領袖進度各方面的表現而作出推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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職權 

委任領袖： 

 可配戴委任章 （如已獲頒多於一枚委任章，只可配戴最高階段的委任章於制服左襟前。) 

 可獲計算長期服務 (由委任日期開始計算)。 

 

黃色 

 獲賦予全權（根據女童軍運動的目標及方法）管理及訓練本隊女童軍。 

 向總監及贊助機構負責本隊之事務、水準及進度。 

 可為本隊的女童軍評核指定的興趣章。 

 可帶領隊員進行「領袖進度性度假營/露營訓練／活動計劃」（請參本總覽之   1.1

項）。 

 隊務領袖經本隊小隊長會議或深資女童軍執行委員會議諮詢後（小女童軍領袖可

自行斟酌決定），可以行為不端為理由停止一名會員的會藉，隊務領袖如要革除

女童軍會員之會藉，必須先行向所屬分區總監諮詢。 

  銀色 

 

 

   金色            

 獲賦予全權（根據女童軍運動的目標及方法）管理及訓練本隊女童軍。 

 向總監及贊助機構負責本隊之事務、水準及進度。 

 可為本隊的女童軍評核指定的興趣章 

 可帶領隊員進行「領袖進度性度假營/露營訓練／活動計劃」（請參本總覽之   1.1

項）。 

 隊務領袖經本隊小隊長會議或深資女童軍執行委員會議諮詢後（小女童軍領袖可

自行斟酌決定），可以行為不端為理由停止一名會員的會藉，隊領袖如要革除女

童軍會員之會藉，必須先行向所屬分區總監諮詢。 

 考取其他領袖資格。 

 
 

推薦要求： 

 

- 領袖職責 

集會 - 充滿歡樂氣氛 

- 安排活動配合女童軍運動的目標 

- 推行小隊制度 

- 編排小隊活動 

 

應用 - 所屬組別之各項儀式 

- 均衡的活動程序，並加插歌唱與遊戲 

- 善用領袖及女童軍手冊 

- 推動女童軍們積極參與 

- 領袖間共同參與及分工 

 

責任 - 出席領袖月會 

- 為女童軍隊安排多姿多采的戶外及戶內活動 

- 積極參與分區／區／地域／總會活動 

- 不斷進修課程，以保持最新的帶隊知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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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隊紀錄及物資 

隊紀錄 - 隊集會程序紀錄 

- 隊財政收支紀錄 (附收據) 

- 女童軍個人紀錄冊 

- 點名簿 

- 隊伍註冊證書 

- 執行委員會紀錄（深資女童軍組）／小隊長會議紀錄（女童軍組） 

- 其他，例如：隊記事錄、相簿 

 

隊物資 - 隊貯物櫃 

- 小隊箱 

- 冬菇、貓頭鷹、水池（小女童軍組） 

- 隊旗，包括：旗、旗杆、旗套 

- 其他，例如：急救箱、竹、繩、錢箱、地圖指南針等 

 

參考書籍 - 政策、組織與規則 (P.O.R.) 

- 活動安全規則及指引 

- 委任及資格總覽 

- 香港女童軍總會年報 

- 總會刊物 

- 女童軍手冊 

- 領袖手冊 

- 興趣章評核綱要 

- 其他，例如：香港女童軍運動、女童軍歌集、遊戲、繩結、 

嘉言集、禱文等 

 

 

備註 

 

 領袖應小心保管委任證及證書。 

 如領袖違反女童軍總會政策，總監有權要求繳回委任證。 

 每隊必須一名年滿二十一的成年領袖在總會註冊為隊務領袖。成年人與女童軍的比例小女

童軍應為 1：13，女童軍應為 1：16。應按需要增加招募副領袖及隊務助理協助。有關戶

外活動領袖與女童軍的比例參照總會活動安全規則及指引。 

 若隊務領袖或副領袖轉換職位時，必須填寫「隊伍資料更改表格」交回所屬區務及隊伍支

援辨事處更新資料。 

 領袖辭職時，須將委任證交回所屬分區總監。委任證經總會註銷後將發還領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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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度假營及露營 

 
3.1 一般規定 

1.  香港女童軍總會註冊會員無論負責任何形式之度假營或露營，必須持有總會規定之

適當資格。  

2.  負責領袖必須嚴格遵守香港女童軍總會「政策、組織與規則」(POR)內之第39項一

般安全守則。  

3.  凡舉辦任何形式的度假營或露營，必須最少於營期前一個月填妥度假營／露營申請

表。  

4.  小女童軍度假營或露營人數最高為36人，女童軍及深資女童軍度假營或露營人數最

高為48人，如參加人數高於此規定，需參考本總覽3.3.1及3.3.2項。  

5.  如果營職員中，有非女童軍會員，必須獲得所屬分區總監及區露營／小女童軍度假

營顧問的批准。  

6.  若度假營或露營之隊伍超過一隊，則所有參加隊伍必須派出最少一名領袖出席，以

協助營內工作順利進行。  

7.  所有參加女童軍必須預先遞交「活動通知書及家長同意書」 (附件一 )。在營期中由

負責領袖或活動安全主任妥為保存。  

8.  營期中的活動如需在營地以外地方舉行，營負責領袖必須預先提交計劃，並獲得贊

助機構及香港女童軍總會的批准，遠足活動必須注意天氣情況及預先將活動細則知

會有關部門，例如：警署、郊野公園管理站等，並需在離開營地外出前，知會營地

職員及將一份詳細活動內容、路線資料交予營地職員存放。  

9.  【活動安全主任】必須由一位富經驗的成年人擔任（營負責領袖不得兼任），負責

有關營內常見意外的護理事宜及活動有關安全措施的執行，而她需持有香港女童軍

總會認可機構發出之急救聽講證書或成人急救證書或其他更專業的資格如註冊醫生

或註冊護士，並對活動安全措施有足夠認識，包括：香港女童軍總會之「活動安全

規則或指引」小冊子及本總覽內有關活動安全指引，以及參照由教育局發出之戶外

活動安全指引。  

10.  【膳食管理員】必須具備有烹飪和貯藏食物的常識，能設計均衡菜單，及在度假營

或露營中懂得安排膳食小隊之工作。  

11.  營負責領袖已持有適當資格（非考核營），則其他領袖可在該營期內考核下列其中

最多兩項露營資格：  

11.1  膳食管理員證書  

11.2  營火領袖證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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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若該營期為露營執照、香港度假營許可證或小女童軍度假營執照考核營，其他營職

員不可為該項資格持有人。  

13. 以下是由 2009 年 9 月 1 日起實施的度假營及露營的要求： 

 

 資格／證書(備註 1) 營地 基本領袖 1 

人數及職位 

營期  女童軍

／深資

女童軍

組人數

比例  

小女童軍

組人數比

例  

1.  領袖委任章(黃色) 女童軍總會認可的

其 他 機 構 營 地  

(備註 2)  

2 名委任領袖 2 日 1 夜 

度假營 

1:12 1:8 

2 .   越宿度假營生活體驗

／越宿露營生活體驗

訓練課程證書  

*(詳細資格請參閱本

總覽 1.2 項 )  

 

1 .  女童軍總會認

可的其他機構

營地 (備註 2)  

2. 女童軍總會營

地  

2 名委任領袖 

1. 營負責領袖 

2. 活動安全主任 

 

2 日 1 夜 

度假營／露營

(備註 4)  

1:12 1:8 

3 .   度假營／露營  

(考核營 )*  

女童軍總會營地  3 名委任領袖 

1. 營負責領袖 

2. 活動安全主任 

3. 膳食管理員 

3 日 2 夜 

(不多於 3 晚) 

度假營／露營  

1:12 

 

 

1:8 

4 .   1 .  小女童軍度假營

執照  

2 .  香港度假營許可

證 

3 .  露營執照  

 

1 .  女 童 軍 總 會

認 可 的 其 他

機構營地 ( 備

註 2)  

2 .  女 童 軍 總 會

營地  

3. 帶 領 女 童 軍

參 與 境 外 度

假 營 或 露 營

活動 (備註 3)  

2 名委任領袖 

1. 營負責領袖 

2. 活動安全主任 

 

 

3 日 2 夜或以上 

度假營／露營  

1:12 1:8 

備註： 

1. 2009 年 8 月 31 日前持有黃色委任章之領袖可豁免持有越宿度假營／露營訓練課程證書。 

2. 女童軍總會認可的其他機構營地參閱本總覽 (附件七) 

3. 境外露營活動必須由露營執照持有人帶領  

4. 由 2010 年 9 月 1 日起小女童軍領袖必須完成「露營生活體驗訓練課程」方可帶領本隊小女童軍於

女童軍轄下之營地進行越宿露營活動 

 

                         

本總覽內提及的「領袖」均是指委任領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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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考核營：  

-  必須在香港女童軍總會屬下之營地內舉行。  

- 營期時間（從集合至解散）不得少於五十小時。  

- 度假營／露營申請表及營地申請表必須於表格內闡明的限期前呈交總會辦理，考核營

的計劃書必須於營期前六星期寄交總會程序部以便轉交與考核員及區露營／小女童軍
度假營顧問。 

- 度假營／露營結束後十個工作天內，應考人必須呈交附有正式單據之詳細財政收支比
對表予考核員查閱。 

15. 惡劣天氣安排 

請參考本會「活動安全規則及指引」相關規定。 

16. 當委任領袖辭職後，仍可保留其考獲的各項露營資格，若領袖離職後兩年內與女童軍活動
沒有任何聯繫，當她需要再次負責組織度假營或露營活動時，必須由區露營／小女童軍度
假營顧問或區總監為她更新有關組織女童軍露營、度假營活動資料及安全守則。 

17. 由二零零九年九月一日起，所有領袖持有小女童軍度假營執照、香港度假營許可證及露營
執照資格，須每三年內擔任至少一次露營或度假營活動營職員的職務，以等符合每三年一
次「資格認可」的要求。 

如露營或度假營資格持有人於三年內沒有擔任任何營職員的職務，日後將不能擔任三日兩
夜或以上露營或度假營的負責領袖。如持有人希望重新被認可資格，她須要負責籌備一次

露營或度假營活動，並擔任負責領袖，並須由區露營或小女童軍度假營顧問進行探營，確
保她符合現時露營或度假營活動的標準，並且了解現時香港女童軍總會發出露營或度假營
的安全指引。 

區露營或小女童軍度假營顧問如探營後，認為持有人未符合現時的露營或度假營活動的標
準及對安任指引未有充分了解，持有人須出席有關露營訓練技巧課程，以更新其技巧及知
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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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總監或委任領袖（持黃色委任章者）越宿露營或度假營 
 

總監或小女童軍／女童軍／深資女童軍領袖*(持有有效黃色委任章及完成「越宿度假

營生活體驗訓練課程」或「越宿露營生活體驗訓練課程」)，可帶領其負責的區、分

區或隊伍到女童軍營地舉辦兩日一夜之越宿度假營或露營活動。 
 

規定 

負責總監／領袖必須： 

 年滿二十一歲或以上 。 

 持有有效委任證。 

 營期前一個月呈交度假營／露營申請表及營地申請表。 
 

條件 

 越宿度假營／露營必須在本會營地內舉行。 

 其他參閱本總覽委任領袖進度性度假營/露營訓練/活動計劃（1.1 項）及一般規定（3.1

項）。 
 

準備工作 (參閱「越宿度假營生活體驗訓練課程」或「越宿露營生活體驗訓練課程」講義

及「活動安全規則及指引」) 
 

『營期前』： 

 應透過籌備小組（分區及以上）／小女童軍談話圈／小隊長會議／深資女童軍執行委

員會來策劃及籌備該越宿度假營／露營， 使各領袖及女童軍能有充份的參與。 

 在營期前必須讓女童軍認識基本露營知識，如：營地安全，度假營與露營的分別等。 

 分區／區之越宿度假營／露營如需申請分會或區津貼，必須於前一個女童軍年度作出

申請。 

 區露營／小女童軍度假營顧問應為負責總監／領袖提供意見及協助。 

 擬定家長通告，列明活動的詳情，包括費用和個人物品清單。 
 

『營期內』： 

 營地內必須張貼下列告示於報告板： 

- 節目程序表（包括營主題） 

- 小隊工作分配輪值表 

- 營規 

- 參加者及營職員名單 

- 有關緊急電話 

- 營地的簡圖，顯示營舍及活動的分佈 

- 菜單 

 營內程序需包括基本之女童軍儀式，例如：升旗／降旗、謝飯歌和女童軍集禱儀式

等。 

 離營前檢討。 

 營內必須設置急救設施。如進行越宿露營，急救設施可擺放在室內，例如：急救箱、

摺床、軟墊地蓆、毛氈、熱水壺等。 
 

『營期後』： 

 分區／區之越宿度假營／露營如曾申請分會或地區津貼，須於營後一個月內遞交財政

及檢討報告，並於分會／區務委員會會議上報告。 

 可繼續進行「委任領袖進度性度假營／露營訓練／活動計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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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附有特別條件之度假營及露營 

 
3.3.1 舉辦超過三十六人以上(不包括營職員人數)之小女童軍組別度假營  

 

舉辦一個超過三十六人(不包括營職員)之度假營，負責領袖必須三個月前提交一份度假

營活動計劃書及填寫「附有特別條件之度假營／露營申請表」(附件十)經由區小女童軍

度假營顧問向香港副總監(活動策劃及程序)提出申請，副總監(活動策劃及程序)必須在收

到申請後一星期內回覆申請人及知會所屬區總監及區小女童軍度假營顧問有關申請結

果。負責領袖在獲悉批准後，才能開始活動籌組工作。 

 

條件 

 度假營必須由持有有效之小女童軍度假營執照的領袖擔任度假營總營主任，負責

統籌整個活動。 

 參加人數比例：必須有相等於 1:36 之小女童軍度假營執照持有人協助。營職員與

參加者(不包括總營主任) 比例為1:8。 

 營期前一個月呈交一份詳細度假營活動資料交予區小女童軍度假營顧問及香港副

總監(活動策劃及程序)存檔。 

 區小女童軍度假營顧問須在營期中作探訪。 

 其他參閱本總覽一般規定（3.1項）。 

 
3.3.2 舉辦超過四十八人以上(不包括營職員)之女童軍／深資女童軍組別度假營或露營  

 

舉辦一個超過四十八人(不包括營職員)之度假營或露營，負責領袖必須三個月前提交一

份度假營／露營活動計劃書及填寫「附有特別條件之度假營／露營申請表」(附件十)經

由區露營顧問向香港副總監(活動策劃及程序)提出申請，副總監(活動策劃及程序)必須

在收到申請後一星期內回覆申請人及知會所屬區總監及區露營顧問有關申請結果。負

責領袖在獲悉批准後，才能開始活動籌組工作。 

 

條件 

 度假營或露營必須由持有有效之香港度假營許可證／露營執照的領袖擔任度假營

／露營總營主任，並負責統籌整個活動。 

 參加人數比例：必須有相等於 1:48 之香港度假營許可證或露營執照持有人協助。

營職員與參加者(不包括總營主任) ，比例為1:12。 

 營期前一個月呈交一份詳細度假營活動資料交予區露營顧問及香港副總監(活動策

劃及程序)存檔。 

 區露營顧問須在營期中作探訪。 

 其他參閱本總覽一般規定（3.1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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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3 特殊女童軍度假營或露營 
 

舉辦特殊女童軍度假營或露營，必須三個月前提交一份度假營／露營活動計劃書及填

寫「附有特別條件之度假營／露營申請表」(附件十)經由特殊女童軍領袖委員會之負責

總監向香港副總監(活動策劃及程序)提出申請，副總監(活動策劃及程序)及(地域發展)

必須在收到申請後一星期內回覆申請人及知會特殊女童軍領袖委員會之負責總監有關

申請結果。負責領袖在獲悉批准後，才能開始活動籌組工作。 

 

 

3.3.4 制服團體混合度假營或露營 
 

小女童軍、女童軍及深資女童軍可參加其他制服團體所舉辦的混合度假營或露營，負

責領袖必須遵守香港女童軍總會及有關機構之規則，並須於營期前三個月前提交一份

度假營／露營活動計劃書及填寫「附有特別條件之度假營／露營申請表」(附件十)經由

區露營／小女童軍度假營顧問向香港副總監(活動策劃及程序)提出申請，副總監(活動

策劃及程序)必須在收到申請後一星期內回覆申請人及知會所屬區總監及區露營／小女

童軍度假營顧問有關申請結果。負責領袖在獲悉批准後，方可與有關制服團體活動負

責人開始活動籌組工作。 

 

條件 

 
 負責領袖必須： 

 負責照顧女童軍，並與全體一同往返集散地點。 

 懂得處理任何可能遇到的問題。 

 安排營前訓練，使女童軍有信心及有紀律。 

 有明確的混合活動程序表。 

 若活動包括男性成員，負責領袖須確定該度假營或露營為有關制服團體所批准，並

由至少一名符合該制服團體資格的成年人士帶領。 

 營地必須設有男女隔離的睡房／營區、盥洗及衛生設施。 

 營期前一個月呈交一份詳細度假營活動資料交予區露營顧問及香港副總監(活動策劃

及程序)存檔。 

 若小女童軍組別參加人數超過三十六人(不包括營職員人數)須根據本總覽3.3.1項所

列明資格持有人及參加人數比例之條件。 

 若女童軍／深資女童軍組別參加人數超過四十八人(不包括營職員)須根據本總覽

3.3.2項所列明資格持有人及參加人數比例之條件。 

 區露營／小女童軍度假營顧問須在營期中作探訪。 

 其他參閱本總覽一般規定（3.1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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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5 境外交流活動 
 

境外交流活動指任何於香港特別行政區以外舉行，以女童軍代表團參加的活動，例如國際大露

營、世界中心活動、會議、國內交流等，當中需要穿著制服出席活動。 

 

條件 

負責領袖必須： 

 年齡介乎 21 歲至 65 歲 

 持有有效委任証 

 個別境外交流活動的負責領袖要求： 

活動類型 統籌活動負責領袖要求 

不過夜活動  須有五年帶隊經驗 

女童軍住宿活動（住宿度假

營、青年旅舍或酒店） 

 須有五年帶隊經驗，並須符合以下其中一項： 

 

1. 持有露營執照、香港度假營許可証或小女童軍度假營執

照，並曾以領袖身份參與女童軍境外活動 

 

2. 持有「度假營生活體驗訓練課程」或「露營生活體驗訓

練課程」證書，並曾以領袖身份參與兩次女童軍境外活

動  

 

女童軍露營活動  須有五年帶隊經驗，並須符合以下其中一項： 

 

1. 持有露營執照、並曾以領袖身份參與女童軍境外活動 

 

2. 持有「露營生活體驗訓練課程」證書，並曾以領袖身份

參與兩次女童軍境外活動 

 

其他活動 

(如世界中心活動、會議或其

他機構主辦之交流活動（住宿

度假營、青年旅舍或酒店）) 

會按個別活動要求或主辦機構要求或情況，決定是否需要負

責領袖，或額外選拔具有相關能力的負責領袖。 

註：如以隊伍形式舉行或參與活動，負責領袖應為該隊委任領袖。 

 

女童軍住宿及露營活動的額外要求： 

1. 參加活動之女童軍必須： 

 如參加女童軍露營活動，出發當日需為 14 歲或以上；如參加女童軍住宿或其他活動，出

發當日需為 9 歲或以上，8 歲或以下參加者可按需要安排家長或監護人陪同出席，選拔參

加者時可額外考慮其自理能力及宿營經驗，以確保年幼的隊員有足夠的自理能力應付宿營

活動。 

 符合個別活動之要求如露營經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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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領袖及女童軍人數要求： 

 女童軍住宿及露營活動所有活動需由最少兩名委任領袖*帶領（主辦單位個別要求除

外，但須得到國際事務總監及香港副總監（活動策劃及程序）審批），其中一名為負責

領袖，以及另一名為活動安全主任。 

* 深資女童軍隊伍活動安全主任可由一名年滿 21 歲的隊員擔任 

 女童軍國際露營或住宿活動，領袖及女童軍參加者人數比例為 1:8。 

 國內交流團活動，人數比例則為 1:10。 

3. 活動需同時符合「委任及資格總覽」有關度假營及露營之一般規定（3.1 項）。 

 

手續 

 

境外活動舉行前 

（不過夜活動、女童軍住宿活動、露營活動及其他境外交流活動） 

 

 

 

 

 

 

 

 

 

 

 

 

 

 

 

 

 

返港後 

 

 

 

 

 

代表團領袖責任 

 與同團領袖合力照顧女童軍，並一同往返位於香港境內之集散地點。 

 處理出入境、海關及任何突發情況。 

 安排營前訓練，使女童軍有信心及有紀律，並成為她們的朋友。 

 認識世界女童軍協會、海外會員機構及與香港女童軍總會的關係。 

 負責領袖需同時參考「活動安全規則及指引」，以及由國際及內地事務處發出之相關指

引。 

最少四個月前 負責領袖向國際事務總監提出申請並獲得其書面初步許可後，

方可與女童軍參加者進行商討有關活動之計劃。有關批准須同

時知會香港副總監（活動策劃及程序）及香港副總監（地域發

展）。 

最少三個月前 呈交「境外交流活動申請表」連同一份詳細活動計劃書，包括

團員名單及緊急聯絡人資料、活動行程、住宿及交通資料、活

動參與有關安排、團員培訓計劃、活動財政預算予國際事務總

監作正式審批，並交予香港副總監（活動策劃及程序）及香港

副總監（地域發展）存檔。 

 

未持有露營執照、香港度假營許可証或小女童軍度假營執照的

負責領袖，如以隊伍、分區或區形式參與任何境外活動，需經

由所屬區露營顧問或小女童軍度假營顧問及所屬區總監，向所

屬地域香港助理總監推薦，再交予國際事務總監安排審理及批

核。 

最多兩個月內 呈交一份報告書予國際事務總監；如以隊伍、分區或區形式參

與之活動，亦需呈交報告予所屬香港助理總監（地域發展），

並分享活動／行程經歷及所獲得的知識和技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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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膳食管理員證書 

 

3.4.1 申請考核 
 

規定 
 

應考人必須： 

 年滿十八歲或以上之領袖(持有有效委任證)， 或深資女童軍。 

 持有「越宿度假營生活體驗訓練課程」／「越宿露營生活體驗訓練課程」證書。 

 獲得有關總監及區露營／小女童軍度假營顧問推薦。 

 最少一次越宿度假營或露營中擔任膳食管理員助手經驗。 
 

條件  
 

應考人必須： 

 嚴格遵守本會之露營及度假營規則「政策、組織與規則」(POR)。 

 在一次度假營或露營（包括小女童軍度假營）中進行膳食管理員資格考核，營期不

可少於兩晚，參加者人數不得少於二十人(不包括營職員)。 

 顯示在度假營或露營裡成功地籌備及執行膳食管理員的職責。 

 其他參閱本總覽一般規定（3.1項）。 

 

考核安排 

 

 由香港副總監(活動策劃及程序)負責委派一名考核員探訪該營。 

 考核營形式 – 考核員為膳食管理員證書持有人。 

 

申請考取露營資格程序（附件五） 

 

3.4.2 考核營 
 

要求 

1. 菜單 - 款式簡單 

- 營期內使用不同烹煮方法 (如：蒸、炒、煎、炸等) 

- 份量足夠 

- 營養均衡 

- 配合季節 

- 符合經濟原則 

- 適合女童軍烹煮 (小女童軍度假營除外) 

- 安排後備食物 

2. 財政 -    預算：1） 菜單，包括：早餐、午餐、晚餐、茶點 

2） 雜項，包括：調味品、及清潔用品、後備食物等 

3） 燃料，包括：炭、石油氣等 

4  )  預算與實際支出比對相近  

- 支出 :  準時遞交收支比對表連正式單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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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食物儲藏 - 度假營 - 廚房及雪櫃內之食物妥善擺放及儲藏 

- 露營 -     廚區、儲物營及雪櫃內之食物妥善擺放及儲藏 

4. 燃料的使用、儲藏及安全 

5. 廚具及爐具使用 - 清單詳列用品內容及數量 

- 露營氣爐、氣燈 

6. 廚房／廚區衛生 - 廢物處理，包括：垃圾清倒  

- 爐具及食具清潔、整齊 

- 廚房 ／ 廚區乾爽 

- 爐灶乾爽 

7. 廚房／廚區擺設 - 食物、爐具、廚具 

- 滅火用具，包括：毛氈、滅火筒 ／ 沙桶 

- 廚區之遮蔽設施及紮作（只適用於露營），包括：檯、 

三腳架、廚架 

8. 領導膳食小隊工作 

9. 指導小隊烹煮工作(小女童軍度假營除外) 

10.  準時用膳 
 

準備工作 
 

計劃書內容 - 封面 

- 目錄 

- 營職員名單及工作分配表 

- 應考人之個人紀錄 (營期不可少於兩晚擔任膳食管理員的紀錄) 

- 度假營／露營申請表副本 (附件六) 

- 參加者分組名單 

- 小隊工作分配表 

- 小隊工作輪值表 

- 節目程序表 

- 營地簡圖（廚房／廚區位置／滅火用具擺放位置） 

- 菜單 

- 菜單預算 - 食物份量 

- 雜項用品，包括：調味品、清潔用品、後備食物 

- 燃料份量（如屬露營），包括：露營氣爐／氣燈、石油氣、炭 

- 食物儲藏方法 

- 燃料儲藏方法 

- 廚具及爐具安全使用 

- 物資清單及數量（廚具及爐具、食具、露營物資等）  
 

3.4.3 職權 
 

考核合格者可： 

 獲頒發膳食管理員證書。 

 配戴綠底金字【QUARTERMASTER】的資格章於制服上。 

 在度假營或露營（包括小女童軍度假營）內擔任膳食管理員。 

 可獲邀請加入考核員小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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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 營火領袖證書 

 

3.5.1 申請考核 

 

規定 

 

應考人必須： 

 年滿十八歲或以上之領袖(持有有效委任證)，或深資女童軍。 

 持有由總會舉辦之「營火領袖訓練課程」證書。 

 獲得有關總監及區露營顧問推薦。 

 最少一次籌劃及帶領在戶外以柴火形式進行的營火會。 

 

條件 

 

應考人必須： 

 嚴格遵守本會之露營及度假營規則「政策、組織與規則」(POR)。 

 在一次度假營／露營或營火會活動中進行營火領袖資格考核，營火會需由兩隊或以

上之女童軍／深資女童軍隊伍成員組成，成人助手不得多過五人。 

 顯示對營火會籌劃及帶領技巧的認識。 

 帶領一次在戶外以柴火形式進行的營火會，時間不得少於一小時，亦不得多過一個

半小時，參加人數不得少於二十人，亦不得多過四十人(不包括營職員)。 

 其他參閱本總覽一般規定(3.1項)。 

 

考核安排 
 

 由香港副總監(活動策劃及程序)負責委派一名考核員探訪該營火會。 

 考核員為營火領袖證書持有人或由香港副總監(活動策劃及程序)委派適當人士。 

 

申請考取露營資格程序（附件五） 

 

3.5.2 考核營火會 
 

要求 
 
1. 表現 - 領導才 

- 領唱技巧 

- 氣氛和時間控制 

2.  均衡工作分配，如：司火員、領唱員、歡呼員、小隊工作（包括準備及清理場地） 

3.  節目 - 主題 

- 開始及結束儀式 

- 各類營火歌曲 

- 歡呼 

- 營火談話（配合主題） 

- 均衡的節目程序編排（包括：後備節目／歌曲） 

4. 參加者投入感  

5. 營火柴架設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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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火焰控制 

7. 用具／燃料份量安排 

8. 滅火及急救措施安排 

9. 準時遞交收支比對表連正式單據 

 
準備工作 
 
計劃書內容 - 封面 

- 目錄 

- 營職員名單及工作分配表 

- 應考人之個人紀錄（附營火領袖訓練課程證書副本） 

- 度假營／露營申請表副本 (附件六) 

- 參加者名單 

- 節目程序表  

- 詳細節目內容（包括：歌詞、與主題配合的頌詞及營火談話、 

後備節目、雨天節目安排） 

- 營火柴架設計 

- 用品清單，如：柴、火水、點火棒、營火袍(營火會營職員 )、 

地蓆／坐墊 

- 滅火及急救設備安排，如：沙桶、滅火拍、急救藥物、緊急電話 

- 財政預算 

- 通告：「活動通知書及家長同意書」(附件一) (如在度假營／露營內
舉行之營火會不須另出通告) 

 

 

3.5.3 職權 

 

考核合格者可： 

 獲頒發營火領袖證書。 

 配戴紅底金字【CAMPFIRE LEADER】的資格章於制服上。 

 主持隊以外的營火會。 

 可獲邀請加入考核員小組。 



  23  

3.6 小女童軍度假營執照 

 

3.6.1 申請考核 
 

規定 
 

應考人必須： 

 年滿二十一歲或以上之小女童軍領袖(持有有效委任證)。 

 持有由總會舉辦之「度假營生活體驗訓練課程」證書。 

 獲得有關總監及區小女童軍度假營顧問推薦。 

 考核前十二個月內最少籌劃及帶領一次越宿度假營。 

 

條件 
 

應考人必須： 

 嚴格遵守本會之露營及度假營規則和安全規則「政策、組織與規則」(POR)。 

 在一次度假營活動中進行小女童軍度假營執照資格考核，參加人數不得少於十二

人，亦不得多過二十四人(不包括營職員)，營職員人數不得超過四人。 

 其他參閱本總覽一般規定（3.1項）。 

 

考核安排 
 

由香港副總監(活動策劃及程序)負責委派兩名考核員探訪該營，其中一人須為小女童軍

度假營執照持有人，而另一人為區小女童軍度假營顧問。 

 

申請考取露營資格程序（附件五） 
 

 

3.6.2 考核營 
 

要求 

1. 營舍分佈及擺設，

包括： 

1. 飯堂、廚房、營舍、護理區、活動場地、浴室、廁所 
 

 2. 報告板張貼： 

- 營主題 

- 節目程序表 

- 營職員名單及工作分配表 

- 參加者分組名單 

- 小隊工作分配表 

- 小隊工作輪值表 

- 營規、告示 

- 菜單 

- 緊急電話 

- 營舍分佈圖 

- 走火通道路線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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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活動程序方面 (1) 配合主題 

(2) 內容均衡 

(3) 使小女童軍能建立友誼 

(4) 注意安全措施 

(5) 配合女童軍運動目標 

(6) 後備及雨天活動安排 

(7) 滅火措施及走火警演習安排 

(8) 儀式的安排，包括： 

- 女童軍集禱儀式或禱文 

- 謝飯歌 

- 小女童軍散會歌 

(9) 主持營燈會 

3. 營職員 - 責任感 

- 合作 

- 營職員會議 

4. 負責領袖 - 領導才 

- 工作分配 

5. 營護方面 活動安全主任要求 

(1) 對有關活動的安全措施有足夠的認識，包括：香港女童

軍總會之「政策、組織與規則」之安全指引，以及參照

由教育局發出之戶外活動安全指引 

(2) 安排一急救箱，須附齊備急救用品，並懂得正確使用各

項急救用品 

(3) 護理室擺設： 

- 熱水及冷開水 

- 急救藥箱 

- 床/軟墊地蓆 

- 毛氈 

- 護理營內有足夠照明工具 

(4) 紀錄：保管參加者之健康證明書及處理過之急救紀錄 

(5) 緊急電話：就近醫院、診所 

(6) 處理思家的小營友 

(7) 營地衛生 

(8) 保管及派發各營友之對藥物 

(9) 對急救工作的認識： 

- 急救的原則及緊急事故的處理 

- 出血及止血方法 

- 休克及昏厥的識別及處理方法 

- 心臟病突發的識別及處理方法 

- 骨折的識別及處理方法 

- 燒傷及燙傷之處理方法 

- 哽噎的識別及處理方法 

- 哮喘的處理 



  25  

- 熱衰竭/中暑 

- 痙攣 

- 復原臥式 

- 急救藥箱的應有裝備 

6. 膳食管理方面 - 參閱3.4 膳食管理員要求 

7. 氣氛 - 參加者投入感及參與性 

8. 小隊制度的推行 - 小隊工作 

- 談話圈 

- 小隊精神 (合作、投入、互相幫助、融合) 

 

準備工作 

計劃書內容： 
 

1. 行政方面 - 封面 

- 目錄 

- 營主題 

- 營職員名單及工作分配表 

- 營職員個人資料：(證書副本)包括： 

1) 應考人 - 委任證  

2) 活動安全主任 - 成人急救 /急救聽講證書 /護理資格 

3) 膳食管理員 

- 度假營／露營申請表副本  (附件六) 

- 營職員及參加者資料 

- 分組名單 

- 緊急電話 

- 小隊工作分配表 

- 小隊工作輪值表 

- 營地簡圖(註明營舍之分佈及擺設) 

- 走火警路線圖 

- 全營財政預算（活動、膳食、交通、物資、雜項等） 

- 預算與實際支出比對相近 

- 參加者個人物品清單 

- 通告樣本，包括：1) 「活動通知書及家長同意書」(附件

一)(如有外出活動，須於通告內列明

有關資料) 

2) 藥物使用委託書 (附件二) 

2. 活動方面 - 節目程序表 

- 詳細活動內容及預算（附後備及雨天活動安排） 

- 活動宜多樣化 

- 安排小隊比賽，以增氣氛 

3. 活動安全及護理方面 - 急救用品清單及數量 

4. 膳食方面 - 菜單 

- 食物份量及價格預算（附後備食物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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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雜項用品支出預算，包括調味品、清潔用品 

5.  物資方面 - 各項用品清單，包括：- 廚房用具 

- 康樂用品 

- 活動物資 

- 文具 

6. 編印營刊  

 

3.6.3 職權 
 

考核合格者可： 

 獲頒發小女童軍度假營執照證書。 

 配戴黃底金字【PACK HOLIDAY LICENCE】的資格章於制服上。 

 帶領小女童軍進行兩晚或以上之度假營，人數不得超過三十六人(不包括營職員)。 

 如舉辦超過四十八人以上之度假營活動，必須遵守本總覽3.3.2的規定。 

 持有人在退回她的委任證後，仍可保留其許可證。(詳情參閱本總覽3.3.16) 

 每三年須擔任至少一次度假營活動的營職員，以符合每三年一次資格認可的要求。

(詳情參閱本總覽3.3.17) 

 可獲邀請加入考核員小組。 

 可帶領女童軍會員參與境外度假營。 



  27  

3.7  香港度假營許可證 

 

3.7.1 申請考核 
 

規定 
 

應考人必須： 

 年滿二十一歲或以上之女童軍／深資女童軍領袖(持有有效委任證)。 

 持有由總會舉辦之「度假營生活體驗訓練課程」證書 。 

 獲得有關總監及區露營顧問推薦。 

 考核前十二個月內最少籌劃及帶領一次越宿度假營。 

 

條件 
 

應考人必須： 

 嚴格遵守本會之露營及度假營規則和安全規則「政策、組織與規則」(POR)。 

 在一次度假營活動中進行香港度假營許可證資格考核，參加人數不得少於十二人，

亦不得多過二十四人(不包括營職員)，營職員人數不得超過四人。 

 其他參閱本總覽一般規定 (3.1項)。 

 

考核安排 
 

由香港副總監(活動策劃及程序)負責委派兩名考核員探訪該營，其中一人須為香港度假

營許可證持有人，而另一人為區露營顧問。 

 

申請考取露營資格程序 (附件五) 

 

3.7.2 考核營 
 

要求 
 

1. 營舍分佈及擺設，

包括： 

(1) 飯堂、廚房、營舍、救傷區、活動場地、浴室、 

廁所 

(2) 旗杆的設置：位置、高度、穩固、繩結正確

（如採 用營地設置旗杆除外） 

(3) 報告板張貼： 

- 營主題 

- 節目程序表 

- 營職員名單及工作分配表 

- 參加者分組名單 

- 小隊工作分配表 

- 小隊工作輪值表 

- 營規、告示 

- 菜單 

- 緊急電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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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營舍分佈圖 

- 走火通道路線圖 

2. 活動程序方面 (1) 配合主題 

(2) 內容均衡 

(3) 使女童軍能建立友誼 

(4) 注意安全措施 

(5) 配合女童軍運動目標 

(6) 後備及雨天活動安排 

(7) 防火措施及走火警演習安排 

(8) 儀式的安排，包括： 

- 升、降旗 

- 女童軍集禱儀式或禱文 

- 謝飯歌 

- 散會歌 

(9) 主持營火會  

(若遇惡劣天氣或受場地限制，可改作營燈會) 

3. 營職員 - 責任感 

- 合作 

- 營職員會議 

4. 負責領袖 - 領導才 

- 工作分配 

5. 營護方面 活動安全主任要求 

(1) 對有關活動的安全措施有足夠的認識，包括：香港女童軍

總會之「政策、組織與規則」之安全指引，以及參照由教

育局發出之戶外活動安全指引 

(2) 安排一急救箱，須附齊備急救用品，並懂得正確使用各項

急救用品 

(3) 護理室擺設： 

- 熱水及冷開水 

- 急救藥箱 

- 床/軟墊地蓆 

- 毛氈 

- 護理營內有足夠照明工具 

(4) 紀錄：保管參加者之健康證明書及處理過之急救紀錄 

(5) 緊急電話：就近醫院、診所 

(6) 處理思家的小營友 

(7) 營地衛生 

(8) 保管及派發各營友之對藥物 

(9) 對急救工作的認識： 

- 急救的原則及緊急事故的處理 

- 出血及止血方法 

- 休克及昏厥的識別及處理方法 

- 心臟病突發的識別及處理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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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骨折的識別及處理方法 

- 燒傷及燙傷之處理方法 

- 哽噎的識別及處理方法 

- 哮喘的處理 

- 熱衰竭/中暑 

- 痙攣 

- 復原臥式 

- 急救藥箱的應有裝備 

6. 膳食管理方面 - 參閱 3.4 膳食管理員要求 

7. 氣氛 - 參加者投入感及參與性 

8. 小隊制度的推行 - 小隊工作 

- 小隊會議 

- 小隊長會議 

- 小隊精神 (合作、投入、互相幫助、融合) 

 

準備工作 

計劃書內容 
 

1.  行政方面 - 封面 

- 目錄 

- 營主題 

- 營職員名單及工作分配表 

- 營職員個人資料：(證書副本)包括：  

1) 應考人 - 委任證 

2) 活動安全主任 - 成人急救／急救聽講證書／護理資格 

3) 膳食管理員 

- 度假營／露營申請表副本 (附件六) 

- 營規 

- 營職員及參加者資料 

- 分組名單 

- 緊急電話 

- 小隊工作分配表 

- 小隊工作輪值表 

- 營地簡圖（註明營區之分佈及擺設） 

- 走火警通道路線圖 

- 全營財政預算（活動、膳食、交通、物資、雜項等） 

- 參加者個人物品清單 

- 通告樣本，包括：1) 「活動通知書及家長同意書」(附件

一) (如有外出活動，須於通告內列明

有關資料) 

2) 藥物使用委託書 

2.  活動方面 - 節目程序表 

- 詳細活動內容及預算 (附後備及雨天活動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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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活動宜多樣化 

- 安排小隊比賽，以增氣氛 

3. 活動安全及護理方面 - 急救用品清單及數量 

4. 膳食方面 - 菜單 

- 食物份量及價格預算 (附後備食物安排) 

- 雜項用品支出預算，包括調味品、清潔用品 

5.  物資方面 - 各項用品清單，包括：- 廚房用具 

- 康樂用品 

- 活動物資 

- 文具 

6. 編印營刊  

 

 

3.7.3 職權 
 

考核合格者可： 

 獲頒發香港度假營許可證。 

 配戴淺藍底金色字【HK HOLIDAY PERMIT】的資格章於制服上。 

 帶領女童軍／深資女童軍進行兩晚或以上的度假營活動，人數不得超過四十八人    

(不包括營職員)。 

 如舉辦超過四十八人以上之度假營活動，必須遵守本總覽3.3.2的規定。 

 持有人在退回她的委任證後，仍可保留其許可證。(詳情參閱本總覽3.3.16) 

 每三年須擔任至少一次度假營活動的營職員，以符合每三年一次資格認可的要求。

(詳情參閱本總覽3.3.17) 

 可獲邀請加入考核員小組。 

 可帶領女童軍會員參與境外度假營。 

 

 



  31  

3.8 露營執照 
 

3.8.1 申請考核 
 

規定 
 

應考人必須： 

 年滿二十一歲或以上之女童軍／深資女童軍領袖(持有有效委任證)。 

 持有由總會舉辦之「露營生活體驗訓練課程」證書 。 

 獲得有關總監及區露營顧問推薦。 

 考核前十二個月內最少籌劃及帶領一次越宿露營。 

 

條件 
 

應考人必須： 

 嚴格遵守本會之露營及度假營規則和安全規則「政策、組織與規則」(POR)。 

 在一次露營活動中進行露營執照資格考核，參加人數不得少於十二人，亦不得多過

二十四人(不包括營職員)，營職員人數不得超過四人。 

 其他參閱本總覽一般規定（3.1項）。 
 

考核安排 
 

由香港副總監(活動策劃及程序)負責委派兩名考核員探訪該營，其中一人須為露營執照

持有人，而另一人為區露營顧問。 

 

申請考取露營資格程序（附件五） 
 

3.8.2 考核營 
 

要求 
 

（※ 除遇惡劣天氣 - 如颱風或營地水浸等之情況下，不得在戶內進行活動） 

1. 營區分佈及擺設 包括：(1） 用膳區、廚區、寢區、救傷區、活動區、洗滌區 

(2） 旗杆的設置：位置、高度、穩固、繩結正確 

(3） 報告板張貼： 

- 營主題 

- 節目程序表 

- 營職員名單及工作分配表 

- 參加者分組名單 

- 小隊工作分配表  

- 小隊工作輪值表 

- 營規、告示 

- 菜單 

- 緊急電話 

- 營區分佈圖 

- 走火通道路線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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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懂得架設及使用各種營幕，並懂得如何修補輕微的營幕損壞，包括：客廳營、 

大營、A 營、洗滌／廁所營、儲物營、天遮 

3. 營藝紮作之實用性，包括：毛巾架、鞋架、旗杆、檯、報告板、廚架 

4. 活動程序方面 (1) 配合主題 

(2) 內容均衡 

(3) 使女童軍能建立友誼 

(4) 注意安全措施 

(5) 配合女童軍運動目標 

(6) 後備及雨天活動安排 

(7) 防火措施及走火警演習安排 

(8) 儀式的安排，包括： 

- 升、降旗 

- 女童軍集禱儀式或禱文 

- 謝飯歌 

- 散會歌 

(9) 主持營火會 (若遇惡劣天氣，可改作營燈會) 

5. 營職員 - 責任感 

- 合作 

- 營職員會議 

6. 負責領袖  - 領導才 

- 工作分配 

7. 營護方面 活動安全主任要求 

(1) 對有關活動的安全措施有足夠的認識，包括：香港女童軍

總會之「政策、組織與規則」之安全指引，以及參照由教

育局發出之戶外活動安全指引 

(2) 安排一急救箱，須附齊備急救用品，並懂得正確使用各項

急救用品 

(3) 護理室擺設： 

- 熱水及冷開水 

- 急救藥箱 

- 床/軟墊地蓆 

- 毛氈 

- 護理營內有足夠照明工具 

(4) 紀錄：保管參加者之健康證明書及處理過之急救紀錄 

(5) 緊急電話：就近醫院、診所 

(6) 處理思家的小營友 

(7) 營地衛生 

(8) 保管及派發各營友之對藥物 

(9) 對急救工作的認識： 

- 急救的原則及緊急事故的處理 

- 出血及止血方法 

- 休克及昏厥的識別及處理方法 

- 心臟病突發的識別及處理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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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骨折的識別及處理方法 

- 燒傷及燙傷之處理方法 

- 哽噎的識別及處理方法 

- 哮喘的處理 

- 熱衰竭/中暑 

- 痙攣 

- 復原臥式 

- 急救藥箱的應有裝備 

8. 膳食管理方面 - 參閱 3.4 膳食管理員要求 

9. 氣氛 - 參加者投入感及參予性 

10. 小隊制度的推行 - 小隊工作 

- 小隊會議 

- 小隊長會議 

- 小隊精神  (合作、投入、互相幫助、融合) 
 

準備工作 

計劃書內容 

1. 行政方面 - 封面 

- 目錄 

- 營主題 

- 營職員名單及工作分配表 

- 營職員個人資料：(證書副本)包括：  

1) 應考人 - 委任證 

2) 活動安全主任 - 成人急救／急救聽講證書／護理資格 

3) 膳食管理員 

- 度假營／露營申請表副本  (附件六) 

- 營規 

- 營職員及參加者資料 

- 分組名單 

- 緊急電話 

- 小隊工作分配表 

- 小隊工作輪值表 

- 營地簡圖（註明營區之分佈及擺設） 

- 走火警通道路線圖 

- 全營財政預算（活動、膳食、交通、物資、雜項等） 

- 參加者個人物品清單 

- 通告樣本，包括：1) 「活動通知書及家長同意書」(附件一) (如

有外出活動，須於通告內列明有關資料) 

2) 藥物使用委託書 

2.活動方面 - 節目程序表 

- 詳細活動內容及預算（附後備及雨天活動安排） 

- 活動宜多樣化 

- 安排小隊比賽，以增氣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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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活動安全及護理方面 - 急救用品清單及數量 

4.膳食方面 - 菜單 

- 食物份量及價格預算（附後備食物安排） 

- 雜項用品支出預算，包括調味品、清潔用品及燃料 

5. 物資方面 各項用品清單，包括： 

- 露營物資 

- 康樂用品 

- 活動物資 

- 文具 

6. 編印營刊  

 

 

3.8.3 職權 

 

考核合格者可： 

 獲頒發露營執照。 

 配戴深藍底金色字【CAMPER’S LICENCE】的資格章於制服上。 

 帶領女童軍／深資女童軍進行兩晚以上的露營活動/度假營活動，人數不得超過四

十八人 (不包括營職員)。 

 如舉辦超過四十八人以上之度假營活動，必須遵守本總覽3.3.2的規定。 

 持有人在退回她的委任證後，仍可保留其許可證。(詳情參閱本總覽3.3.16) 

 每三年須擔任至少一次度假營活動的營職員，以符合每三年一次資格認可的

要求。(詳情參閱本總覽3.3.17) 

  

 可獲邀請加入考核員小組。 

 可帶領女童軍會員參與境外度假營及露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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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水上活動  
 
4.1 水試證書 

註冊會員、女童軍、深資女童軍及領袖可申請考取水試證書。 

 

4.1.1 申請考核 
 

規定 
 

申請人必須： 

- 任何年齡 

- 有良好體格 

 

條件 
 

應考人必須： 

- 嚴格遵守本會「政策、組織與規則」(POR)內之第39項(一般安全守則)  

 

考核安排 
 

由香港副總監(活動策劃及程序) 負責委派一位合資格名考核員為申請人考核。 

 

4.1.2 考核要求 
 

應考人必須能： 

- 游泳五十米 

- 潛泳三米 (身體任何部份不能露出水面) 

- 踏水一分鐘 

 

如持有以下證書，可經由程序部審核後簽發水試證書： 

- 小女童軍游泳章 (進階) 

- 女童軍游泳章 (初階/進階) 

- 泳會發出之證明信件 

- 拯溺銅章或以上 

- 游泳或拯溺教師 

 

4.1.3 職權 
 

考核合格者可： 

- 獲頒發水試證書 
- 參加總會舉辦一切海上活動訓練課程／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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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成人獨木舟許可證 

持有香港獨木舟總會獨木舟三星證書，可向香港女童軍總會程序處申請成人獨木舟許可

證資格。 

 

4.2.1 申請考核 

 

規定 

 

應考人必須： 

 年滿十八歲之領袖或其他制服會員 

 持有總會水試證書 

 持有總會「成人獨木舟許可證訓練課程」證書 

 

條件 

 

應考人必須： 

 嚴格遵守本會「政策、組織與規則」(POR)內之第39項(一般安全守則) 

 顯示在「成人獨木舟許可證訓練課程」期間，有能力達到基本水準及要求 

 

考核安排 

 

由香港副總監(活動策劃及程序)負責委派一位合資格教練進行考核。 

 

 

4.2.2 考核要求 

 

第一部份：口試 

 

- 香港女童軍總會之「政策、組織與規則」(POR)內之第39項(一般安全守則)及梁省德海

上活動訓練中心之安全守則 

- 個人裝備及救生衣認識 

- 獨木舟及槳之認識及保養 

- 熟悉梁省德海上活動訓練中心使用之旗號 

- 哨子號的認識 

- 獨木舟活動安全知識 

- 天氣之影響 

- 認識繩之保養及收藏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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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部份：技術測驗 

 

- 穿著救生衣 

- 搬運獨木舟 

- 上、落艇技巧 

- 划前、急停 

- 划後、急停 

- 掃槳 

- 集合成艇排 

- 翻艇後能作適當之處理 

- 雙人近岸清理艇隻 

- 個人近岸清理艇隻 

- 船尾舵轉向 

- 艇排之靈活運用 

- HI型深水拯救法 

- 橫划 

- 靜止中之壓水平衡 

- X型深水拯救法 

 

4.2.3 職權 

 

考核合格者可： 

- 獲頒發成人獨木舟許可證  

- 配戴黃色加綠色 ACP 字的資格章於制服上  

- 可使用梁省德海上活動訓練中心內的獨木舟設施  

- 可參加「成人獨木舟領隊證訓練課程」 

 

AC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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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成人獨木舟領隊證 

持有香港獨木舟總會獨木舟中級證書，可向香港女童軍總會程序處申請「成人獨木舟

領隊證」資格。 

 

4.3.1 申請考核 

 

規定 

 

應考人必須： 

 年滿十八歲之領袖或其他制服會員 

 過去一年內有最少十二小時獨木舟練習 

 持有本會「成人獨木舟領隊證訓練課程」證書 

 

條件 

 

應考人必須： 

 嚴格遵守本會「政策、組織與規則」(POR)內之第39項(一般安全守則) 

 顯示在「成人獨木舟領隊證訓練課程」期間，有能力達到基本水準及要求 

 

考核安排 

 

由香港副總監(活動策劃及程序)負責委派一位合資格教練進行考核。 

 

4.3.2 考核要求 

 

第一部份：筆試 

 

- 地圖、海圖及指南針的認識 

- 個人及小組之旅程裝備 

- 有關風、潮汐及水流的認識 

- 海上緊急維修的知識 

 

第二部份 

 

展示一日划舟旅程之配備，包括個人衣著、膠鞋及下列性能良好之裝備，並放置在適

當的位置： 

- 獨木舟、槳、防浪裙及救生衣 

- 修補工具 

- 急救用品 

- 禦寒膠袋 

- 後備衣物 

- 午餐及飲品 

- 拖繩（長度不得少於五米） 

- 緊急糧食 

- 哨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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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電筒 

- 地圖 

- 指南針 

- 收音機 

 

第三部份：技術測驗 

 

- 個人搬運艇隻 

- 上、落艇（碼頭／沙灘／斜道） 

- 個人近岸清理艇隻 

- 靜止及行進間壓水平衡 

- 搖櫓式橫行 

- 搖櫓式平衡 

- 垂手式壓水急轉向 

- X 型拯救法 

- 泳者救艇法 

- 愛斯基摩拯救法 

 

 

4.3.3 職權 
 

考核合格者可： 

- 獲頒發成人獨木舟領隊證證書 

- 配戴金色加綠色 ACCP 字的資格章於制服上 

- 可使用梁省德海上活動訓練中心的獨木舟設施  

ACC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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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 初級龍舟許可證 

 

持有中國香港龍舟總會頒發的初級龍舟訓練證書，可向香港女童軍總會程序部申請「初

級龍舟許可證」資格。 

4.4.1 申請考核 

 

規定 

應考人必須： 

 年滿十八歲之領袖或其他制服會員 

 持有游泳章(初階)、水試證書或由香港拯溺總會發出的拯溺銅章 

 完成初級龍舟許可證訓練課程 

 

條件 

應考人必須： 

 嚴格遵守本會「政策、組織與規則」(POR)內之第39項(一般安全守則) 

 顯示在「初級龍舟許可證」期間，有能力達到基本水準及要求 

 

考核安排 

 

由香港副總監(活動策劃及程序)負責委派一位合資格教練進行考核。 

評核員資格： 

必須為中國香港龍舟總會註冊一級教練或以上資歷。 

 

4.4.2 考核要求  

 

第一部份：理論 

- 香港龍舟運動歷史與發展 

- 中國香港龍舟總會簡介 

- 龍舟的種類、結構及基本裝備 

- 龍舟水上安全知識 

- 救生衣與助浮衣的分別 

 

第二部份：技術 

- 熱身運動 

- 如何穿著助浮衣或救生衣 

- 上落龍舟的安全知識 

- 坐姿及握槳方法 

- 深水登艇 

- 基本龍舟槳法 

i) 前划槳 

ii) 後划槳 

iii) 緊急停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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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v) 壓水平衡 

 

4.4.3 職權 
 

考核合格者可： 

- 獲頒發初級龍舟許可證證書 

- 配戴初級龍舟許可證的資格章於制服上 

初級龍舟許可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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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 成人中級龍舟許可證 

 

持有中國香港龍舟總會頒發的中級龍舟訓練證書，可向香港女童軍總會程序部申請成人

中級龍舟許可證資格。 

 

4.5.1 申請考核 

 

規定 

應考人必須： 

 年滿十八歲之領袖或其他制服會員 

 持有游泳章(初階)、水試證書或由香港拯溺總會發出的拯溺銅章 

 完成成人中級龍舟許可證訓練課程 

 

條件 

 

應考人必須： 

 嚴格遵守本會「政策、組織與規則」(POR)內之第39項(一般安全守則) 

 顯示在「成人中級龍舟許可證」期間，有能力達到基本水準及要求 

 

考核安排 

 

由香港副總監(活動策劃及程序)負責委派一位合資格教練進行考核。 

評核員資格： 

必須為中國香港龍舟總會註冊一級教練或以上資歷。 

 

4.5.2 考核要求  

  

第一部份：理論 

- 中國香港龍舟總會新知 

- 一般急救的認識 

- 龍舟航行規則 

- 龍舟比賽規則簡介 

 

第二部份：技術 

- 熱身及緩和運動 

- 體能訓練 

- 鞏固龍舟基本坐姿及划槳法 

- 在龍舟上移動及互相調位 

- 橫划槳及撬槳 

- 比賽技術: 

i) 起步 

ii)  耐力的掌握 

iii) 衝線 

7. 沉龍自救法 

- 龍舟比賽模式的認識，並能完成不少於 500 米之比賽賽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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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3 職權 

 

考核合格者可： 

- 獲頒發成人中級龍舟許可證證書 

- 配戴成人中級龍舟許可證的資格章於制服上 

成人中級龍舟許可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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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6 成人龍舟舵手許可證 

 

持有中國香港龍舟總會頒發一級龍舟舵手證書，可向香港女童軍總會程序部申請成人龍

舟舵手許可證資格。 

 

4.6.1 申請考核 

 

規定 

應考人必須： 

 年滿十八歲之領袖或其他制服會員 

 持有游泳章(初階)、水試證書或由香港拯溺總會發出的拯溺銅章 

 持有成人中級龍舟許可證或由中國香港龍舟總會頒發的中級龍舟訓練證書 

 過去一年最少有十二小時龍舟練習 

 完成成人龍舟舵手許可證訓練課程 

 

條件 

 

應考人必須： 

 嚴格遵守本會「政策、組織與規則」(POR)內之第39項(一般安全守則) 

 顯示在「成人中級龍舟許可證」期間，有能力達到基本水準及要求 

 

考核安排 

 

由香港副總監(活動策劃及程序)負責委派一位合資格教練進行考核。 

評核員資格： 

必須為中國香港龍舟總會委派的註冊二級教練或以上資歷。 

 

4.6.2  考核要求  

  

第一部份：理論 

- 龍舟航行之基本操控 

- 基本航行知識 

- 比賽知識 

- 龍舟的種類、結構及基本裝備 

- 舵手責任及注意事項 

- 天氣認識 

- 風、潮汐、水流及海浪的影響 

- 龍舟水上安全知識 

 

 

 

 

第二部份：技術 

- 一般技術 

i)  單人划槳控制整條龍舟，準備龍舟在沙灘、碼頭或浮台出發及用後清理 

ii)  基本操控技術，在下列情況之應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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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靜止中轉向 

 保持航向 (前進及後退) 

 移動中轉向 (前進及後退) 

 駛離及返回沙灘、碼頭或浮台等 

- 比賽技術 

i)  後退往起步點 

ii)  訓練期間完成不少於 200 米賽程之模擬比賽 

- 基本繩結運用 

- 沉龍自救法及覆龍扶正法 

- 墜海拯救法 

 

4.6.3 職權 

 

考核合格者可： 

- 獲頒發成人龍舟舵手許可證證書 

- 配戴成人龍舟舵手許可證的資格章於制服上 

成人龍舟舵手許可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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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訓練員晉升制度/訓練計劃 

 

5.1 學員訓練員 (Trainee Trainer) 晉升制度/訓練計劃 

 

要求 

1. 年滿 23 歲 

2. 持有有效的隊伍領袖委任證 

3. 具有 5 年或以上的隊務領袖經驗，其間持續為女童軍提供活潑而有進度性的活動 

4. 在「領袖訓練計劃 」中，已獲發高級領袖訓練證書 

5. 持有露營執照、小女童軍度假營執照或香港度假營許可證 

6. 具有分區總監或區務委員的經驗   

 

「訓練員訓練計劃 」 

 

A. 出席「訓練員訓練」課程      

課程內容 

 訓練簡介 

 成人學習的理念 

 如何辨識訓練需要 

 課程設計–編寫學習目標及教案 

 表達技巧 

 訓練的方法及技巧 

 視像工具的運用及作用 

 訓練成效的評估 

 世界女童軍協會「成人訓練、學習及發展」政策及指引 

 重溫「誓詞與規律」、「各組別訓練程序與進度」、「小隊制度」課節 

 課程總結 

 完成課程作業 

 

B. 加入訓練隊 

成功完成「訓練員訓練課程 」後，可加入訓練隊繼續參與「訓練員訓練計劃 」   

 

C. 課程觀課 - 領袖訓練計劃 - 第一階段的「領袖訓練課程 」 

由訓練委員會指派一名導師，並在該導師的指導下，在相關組別的領袖訓練課程進

行觀課 (包括所有課節) 

 

D. 其他要求 

 參加訓練隊的年度工作坊 

 參加訓練員發展訓練工作坊 

 參加訓練隊會議及活動 

 

徽章及證書 

1. 學員訓練員在完成「訓練員訓練」課程後，可獲頒發課程證書 

2. 加入訓練隊後可在制服上配戴綠色「Training Team」字樣的扣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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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 助理訓練員 (Assistant Trainer) 晉升制度/訓練計劃 

 

成為證書訓練員 (Certified Trainer) 認可資格的準則 

 

要求 

助理訓練員需在訓練委員會委派的導師指導下，以 3 年或不超過 5 年的期間達到有關準則，助理

訓練員須完成以下工作： 

 

1. 一位積極的助理訓練員 

2. 持有有效的隊伍領袖委任證，並按隊伍探訪及隊伍紀錄作評審，証明是一位有能力令女童軍

進步的領袖 

3.  在證書訓練員或訓練委員會委派的導師指導下，成為課程教學小組的成員，參與準備教案

及物資，並以活動教學及引導方法進行訓練 

4. 在導師指導下，負責講授領袖訓練計劃第一階段「 領袖訓練課程」的指定課節，授課完成

後，導師會對其表現作出回饋及評估，並按需要提出進一步的書本閱讀或文字作業 

5. 出席由導師安排相關課節的研討坊  

6. 在出席相關課節研討坊後，填寫自我評估表格 

7. 在其導師推薦下，訓練委員會將安排 

I. 由一名總監及一名訓練委員會指派的訓練員進行隊伍探隊 

II. 一個 3 小時的課堂評審 

 

小女童軍組 

選擇 A  180” 小女童軍活動, 活動編排(180”) 

選擇 B  180” 女童軍運動 (60”)  

誓詞與規律(60”) 

活動安全及風險管理(60”) 

選擇 C  180” 小女童軍集會安排 ( 小女童軍歌、小女童軍圈 及 談話圈) (120”) 

小女童軍獎章系統 (60”) 

5. 

   

女童軍組 

選擇 A  180” 女童軍活動, 活動編排(180”) 

選擇 B  180” 女童軍運動(60”)  

誓詞與規律(60”) 

活動安全及風險管理(60”) 

選擇 C  180” 女童軍集會安排 ( 60”) 

女童軍獎章系統(80”) 

小隊制度 (50’) 

 

 

深資女童軍組 180” 深資女童軍活動，活動編排與進度 及 小隊制度 (執行委員會) 

快樂小蜜蜂 180” 快樂小蜜蜂活動，活動編排與進度 

英語班 180” 組別活動，活動編排與進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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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要求： 

1. 參加訓練隊的年度工作坊 

2. 參加訓練員發展訓練工作坊 

3. 參加訓練隊會議及活動 

  

徽章及證書 

如助理訓練員完成所有要求，經過訓練委員會監察及評估，及在隊伍探訪活動中評估其女童軍的

進度，可獲頒發 

- 證書訓練員資格證書 

- 銀色 T 字形資格章，可在制服上配戴 

- “Trainer” 字樣的「徽章扣帶 」  

- 金色帽徽可配戴在帽上 

- 由香港女童軍總會會長簽署的世界女童軍協會認可訓練員證書 

- 世界女童軍協會認可訓練員徽章，可在制服上配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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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 證書訓練員 ( Certified Trainer) 晉升制度/訓練計劃 

 

成為高級訓練員 (Lead Trainer) 認可資格的準則 

證書訓練員需在訓練委員會委派的導師 (首席訓練員或星級訓練員) 指導下，以 3 年或不超過 

5 年的期間達到有關準則 

 

要求 

1. 一位積極的證書訓練員，並持有有效訓練員委任證/信 

2. 持有有效的隊伍領袖委任證，並按隊伍探訪及隊伍紀錄作評審，証明是一位有能力令 

女童軍進步的領袖   

 

證書訓練員須完成以下工作： 

1. 展現出對世界女童軍協會之有關政策及指引具最新的認識，包括「成人訓練、學習及發展」政

策及指引，「做好凖備，齊學習、去帶領」教育活動指引 

2. 經導師及訓練委員會的評審，證書訓練員作為課程主管，並展現出領導其小組進行授課的能

力，教授內容包括： 

 領袖訓練計劃 - 第一階段的領袖訓練課程 

 領袖訓練計劃 - 第二階段的領導才/女童軍技能（初階）訓練課程   

3. 領袖訓練計劃 - 第二階段的越宿度假營/越宿露營生活體驗訓練課程 

4. 對一個領袖訓練課程進行評估，並提出建議改進課程內容或授課的成效（課程由訓練委員會確

認） 

5. 在導師的指導下，在以下課程進行觀課及授課，並由導師作回饋及評估 

 領袖訓練計劃 - 第三階段的領導才/女童軍技能（進階）訓練課程   

6. 協助學員訓練員發展其訓練員技能 

7. 接受訓練委員會對其表現所作的回饋 

8. 指導學員訓練員達到助理訓練員的要求 

9. 填寫自我評估表格，並與導師討論 

10. 參與外間訓練活動，以改進訓練員技能 

 國際女童軍訓練活動 

 認可訓練課程（課程由訓練委員會確認） 

11. 參與在其他國家舉行的國際女童軍活動 

 

其他要求 

1. 參加訓練隊的年度工作坊 

2. 參加訓練員發展訓練工作坊 

3. 參加訓練隊會議及活動 

 

徽章及證書 

在首席訓練員或星級訓練員的督導下完成所有工作，並經過訓練委員會的討論、評審後， 

證書訓練員可以晉升為高級訓練員，可獲頒發 

- 高級訓練員資格證書 

- 銀色底金色 T 字形資格章，可在制服上配戴  

- 可繼續配戴金色帽徽及世界女童軍協會認可訓練員徽章 

 

高級訓練員需要不斷增進有關訓練的知識及技能，如： 

1. 獲取外間訓練證書，如 CVQO  

2. 參與世界女童軍協會「領導力發展 」訓練課程、工作坊、研討會或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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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 高級訓練員 ( Lead Trainer) 晉升制度/訓練計劃 

 

成為首席訓練員 (Principal Trainer) 認可資格的準則 

高級訓練員需在訓練委員會委派的導師指導下，以 3 年或不超過 5 年的期間達到有關準則 

 

要求 

1. 一位積極的高級訓練員，並持有有效訓練員委任證/信 

2. 持有有效的隊伍領袖委任證，並按隊伍探訪及隊伍紀錄作評審，証明是一位有能力令 

女童軍進步的領袖 

3.   展現以世界女童軍協會最新成人訓練及方法的知識去教授六大範疇的更新知識及技能 

 

高級訓練員須完成以下工作： 

1. 講授以下課程，並展示達標的技能（由導師及訓練委員會作評審） 

 領袖訓練計劃 - 第三及四階段的領導才/女童軍技能（進階）訓練課程   

 領袖訓練計劃 - 第三階段的度假營/露營技能訓練課程 

 領袖訓練計劃 - 第四階段的其他技能專項(初階)訓練課程 

 領袖訓練計劃 - 第四階段的渡假營/露營生活體驗訓練課程 

2. 在導師的指導下，在以下課程進行觀課及授課，並由導師作回饋及評估 

 領袖訓練計劃 - 第五階段的其他技能專項(進階)訓練課程 

 領袖訓練計劃 - 第五階段的高級領袖訓練課程 

3. 填寫自我評估表格，並與導師討論 

4. 參與亞太區或國際活動，提升對其他國家女童軍運動的了解和認識 

5. 成功為世界女童軍協會的三年主題開發一個資源套、活動提示或訓練工具 

6. 進行一個根據世界女童軍協會的「成人訓練、學習及發展」政策及指引或「做好凖備， 

齊學習、去帶領」教育活動指引而特別設計的訓練活動，並由首席訓練員觀課，(課程由訓練委

員會確認) 

7. 指導一名證書訓練員以世界女童軍協會的成人訓練、學習及發展的政策及指引進行訓練 

8. 對證書訓練員進行觀課及隊伍探訪，以確保她們在訓練及集會上展現進度 

9. 報讀一個專業課程以發展訓練員的技能，如:身心語言程式學，訓練需求分析，辨認需要及評

估，監察及評估 

10. 出席訓練員年度發展訓練工作坊，並參與有關工作坊及總監訓練課程的籌備工作 

 

其他要求 

1. 參加訓練隊的年度工作坊 

2. 參加訓練員發展訓練工作坊 

3. 參加訓練隊會議及活動 

 

 

徽章及證書 

在導師的督導下成功完成所有工作，並經過訓練委員會的討論、評審後，高級訓練員可以晉升為首

席訓練員，可獲頒發 

- 首席訓練員資格證書 

- 金色 T 字形資格章，可在制服上配戴 

- 可繼續配戴金色帽徽及世界女童軍協會認可訓練員徽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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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5 首席訓練員 (Principal Trainer) 晉升制度/訓練計劃 

 

成為星級訓練員 (Master Trainer) 認可資格的準則 

首席訓練員需在訓練委員會委派一名合適的導師指導下，以 3 年或不超過 5 年的期間達到有關準則 

 

要求 

1. 一位積極的首席訓練員，並持有有效訓練員委任證/信 

2. 獲取外間機構專業的訓練或訓練有關的資格，如大學或認可專業團體 

3. 展現以世界女童軍協會最新成人訓練及方法的知識去教授六大範疇的更新知識及技能 

 

首席訓練員須完成以下工作： 

1. 以世界女童軍協會認可的「成人訓練、學習及發展」框架內容，為訓練員設計訓練課程 

並進行授課 

2. 為副總監、助理總監、會務委員、職員及非制服會員設計訓練課程、授課及評估 

3. 監察及評估總會之世界女童軍協會認可「成人訓練、學習及發展」框架，確保其內容是 

最新的、合理及依照女童軍活動教學的訓練原則來授課 

4.   監察及評估訓練守則，以確保守則已被納入到所有訓練課程 

5.   對訓練員的授課表現作監察、評估及回饋  

4. 對高級訓練員進行觀課及隊伍探訪，以確保她們在訓練及集會上展現進度 

5. 設計及講授年度訓練員發展訓練工作坊或總監訓練課程 

6. 積極參與準備年度訓練員發展訓練工作坊 

7. 填寫自我評估表格，並與導師及訓練委員會討論 

8. 指導一名高級或首席訓練員去參加一個專業課程，培養其訓練員的技能，如:身心語言 

程式學，訓練需求分析，辨認需要及評估，監察及評估 

9. 參與世界女童軍協會或亞太區的活動 

 

其他要求 

1. 參加訓練隊的年度工作坊 

2. 參加訓練員發展訓練工作坊 

3. 參加訓練隊會議及活動/訓練活動 

 

徽章及證書 

在導師的督導下成功完成所有工作，並經過訓練委員會的討論、評審後，首席訓練員可以晉升為星

級訓練員，可獲頒發 

- 星級訓練員資格證書 

- 可繼續在制服上配戴金色 T 字形資格章 

- 可繼續配戴金色帽徽及世界女童軍協會認可訓練員徽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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訓練等級 定義 作為香港女童軍總會訓練員的訓練工作範圍 

訓練隊學員 一位具經驗的領袖，並正在參加

「訓練員訓練」計劃 

觀察及按準則評價領袖訓練課程課節 

出席年度工作坊 

助理訓練員 一位具經驗的領袖，並正在參加

「訓練員訓練」計劃的評估 

經過一段相當的時間進行觀課後，協助證書訓練

員講授領袖訓練計劃第一階段的訓練課程 

證書訓練員 一位助理訓練員，已完成所有

「訓練員訓練」計劃的要求，並

成功完成訓練員資格考核 

講授領袖訓練計劃第一及二階段的訓練課程 

i. 所有領袖訓練課程的課節 

ii. 領導才/女童軍技能(初階)訓練課程的工作坊 

iii. 越宿度假營/越宿露營生活體驗訓練課程 

高級訓練員 一位證書訓練員，已完成晉升為

高級訓練員的要求 

講授領袖訓練計劃第三及四階段的訓練課程 

i. 領導才/女童軍技能(進階)訓練課程的工作坊 

ii. 户外技能訓練課程 

iii. 其他技能專項(初階)訓練課程 

iv. 度假營/露營生活體驗訓練課程 

首席訓練員 一位高級訓練員，已完成晉升為

首席訓練員的要求 

講授領袖訓練計劃第四及五階段的訓練課程 

i. 領導才/女童軍技能(進階)訓練課程的工作坊 

ii. 其他技能專項(初階/進階)訓練課程 

iii. 度假營/露營生活體驗訓練課程 

iv. 高級領袖訓練課程 

v. 按需要為訓練員、總監、指導員及香港女

童軍職員和/或執行委員會成員提供訓練 

星級訓練員 一位首席訓練員，已完成晉升為

星級訓練員的要求 

講授領袖訓練計劃第五階段的訓練課程 

i. 高級領袖訓練課程 

ii. 按需要為訓練員、總監、指導員及香港女

童軍職員和/或執行委員會成員提供訓練 

世界女童軍協

會/國家領導能

成發展計劃

(WLDP/NLDP)

促進者 

一位具充足女童軍經驗的訓練

員，並持有外間專業資歷，以及

曾擔任 WLDP 促進者 

講授領袖訓練計劃第五階段的訓練課程 

i. 按需要為訓練員、總監、指導員及香港女

童軍職員和/或執行委員會成員提供訓練 

ii. 由香港女童軍總會向世界女童軍協會建

議，為世界女童軍協會或亞太區進行外間

訓練 

資源訓練員 一位年齡已達 65 的訓練員，沒

有認可訓練員委任證 / 或 

已離任而具資歷的訓練員，並能

提供證據具最新的知識及技能進

行訓練 

支援訓練隊、訓練員師友以提升進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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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總監晉升制度及培訓計劃 

 

引言 

香港女童軍總會的「總監培訓計劃」的目的是培育優秀的管理人材，去促使領袖能夠協助隊

內女童軍成為社區領袖及世界公民。 

女童軍運動是一個途徑去培育有愛心及責任感的公民，透過「學中做、做中學」的訓練方法

推行，讓女孩子愉快及有趣地學習。 

 

總監晉升制度 

這制度的目的是培養年青敏銳的管理人才，來營造高透明度的管理文化，並藉著進一步優化

各級總監的職能及提供相關的管理技巧訓練，以提升管理能力，去實踐世界女童軍協會及香

港女童軍總會的使命及願景。 

 

總監培訓計劃  

這計劃共分四個階段，裝備總監帶領成年會員，去實踐世界女童軍協會及香港女童軍總會的

使命及願景。 

第一階段提供管理技巧訓練，促使總監更能監察及評估，並與一組成年會員合作，去傳遞使

命及願景。當一位總監繼續按接下來的三個階段晉升，她就可以發展複雜性更高的管理技

巧，去協助香港女童軍總會實現使命，成為卓越的團體，為女孩子及青年婦女提供非正規教

育。 

 

總監進度徽章 

徽章分為四種顔色。當總監完成每個階段的總監訓練計劃，可獲頒發該階段的徽章。徽章應

該佩戴在制服的「徽章扣帶」上。 

 

總監訓練進度紀錄手册 

總監訓練的進度是記錄在手册內。這可幫助總監記錄個人的訓練進度和所需的新挑戰，以提

供最大機會發展女童軍運動所需的管理技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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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監訓練計劃 

 

進度徽章  
管理技巧訓練 

研習坊 
 總監晉升制度 

     

 

 

第一階段 

技巧管理 

 

 

分區助理 

分區總監 

 

 

 

 

 

 

 

 

 

 

 
 

第二階段 

實務管理 

 

  

助理區總監 

區總監 

 

 

 

 

 

 

 

  

 

 

第三階段 

專項管理 

 

 

香港助理總監 

 

 

 

 

 

 

 

 

 

 

 

第四階段 

專業管理 

 

 

香港副總監 

香港總監 

 

 



  55  

 

總監晉升制度 

 

6.1 分區助理 

 

資格 

1. 持有有效的隊伍領袖委任證。 

2. 有 3 年或以上的隊伍領袖經驗，為女童軍提供有活力及循序漸進的訓練活動。 

3. 完成領袖訓練計劃第三階段。 

 

角色與責任  ＜協助分區總監去執行以下職務＞ 

1. 支持女童軍運動的使命及願景，按着建議的目標去完成優質的活動項目。 

2. 遵守香港女童軍總會的政策、組織與規則。 

3. 在分區內推廣團結、女童軍精神及女童軍運動的發展。 

4. 帯領分區內女童軍領袖團隊。 

5. 鼔勵分區內領袖在領袖訓練計劃向前邁進。 

6. 監察分區內領袖為女童軍提供優質的教育活動。 

7. 安排會議去討論及鼓勵分區內領袖及女童軍的進度，並建議訓練機會以促進發展。 

8. 根據分區內隊伍的全年活動計劃，去探訪隊伍集會活動，以評估隊伍的進度及活動的實

際推行情況。 

9. 建議及支持分區內領袖解決隊務問題或轉介向適當人士/顧問尋求意見。 

10. 監察及評估分區及分區內隊伍的財務狀況。 

11. 與分會及其他總監拓展關係。 

12. 與分區內贊助機構建立良好的關係。 

13. 收集女童軍及領袖的需求資料，以在分區內推廣優質的女童軍運動。 

14. 向分區總監提交分區的進度報告，整合及總結報告以作出改善。 

 

訓練   必須於委任後的 3 年內完成總監訓練計劃第一階段:技巧管理訓練研習坊。 

備註:  當分區助理委任狀被確認後，新任分區助理的導論課程需由她的上級總監講授。 

 

其他要求/職責 

1. 定期出席分區會議。 

2. 保持在領袖訓練計劃/總監訓練計劃上的進度。 

3. 參加總監工作坊以持續更新技巧。 

4. 向分區總監遞交年度工作報告。 

 

證書/認可資格 

當分區助理完成必修的課程後，將獲頒發「總監訓練計劃第一階段:技巧管理訓練研習坊」

證書。 

 

 

她有權佩戴 

1. ”區務委員”章在徽章扣帶上。 

2. 銀色的 ”總監進度徽章−第一階段”在徽章扣帶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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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 分區總監 

 

資格 

1.  持有有效的隊伍領袖委任證。 

2.  有 5 年或以上的隊伍領袖經驗，為女童軍提供有活力及循序漸進的訓練活動。 

3.  完成領袖訓練計劃第四階段。 

 

角色與責任  ＜協助區總監去執行以下職務＞ 

1. 支持女童軍運動的使命及願景，按着建議的目標去完成優質的活動項目。 

2. 遵守香港女童軍總會的政策、組織與規則。 

3. 在分區內推廣團結、女童軍精神及女童軍運動的發展。 

4. 帯領分區內女童軍領袖團隊。 

5. 監察分區內領袖為女童軍提供優質的教育活動。 

6. 安排會議去討論及鼓勵分區內領袖及女童軍的進度，並建議訓練機會以促進發展。 

7. 根據分區內隊伍的全年活動計劃，去探訪隊伍集會活動，以評估隊伍計劃的進度及活動

的實際推行情況。 

8. 建議及支持分區內領袖解決隊務問題或轉介向適當人士/顧問尋求意見。 

9. 監察及評估分區及分區內隊伍的財務狀況。 

10. 與分會及其他總監拓展關係。 

11. 與分區內贊助機構建立良好關係。 

12. 收集女童軍及領袖的需求資料，以在分區內推廣優質的女童軍運動。 

13. 鼔勵分區內領袖及分區助理在領袖訓練計劃/總監訓練計劃向前邁進。 

14. 領導及監察分區助理做好其角色。 

15. 向區總監提交有關分區內隊伍進度的報告。 

16. 向區總監提交分區內的進度報告，整合及總結有關報告以作出改善。 

 

訓練   必須於委任後的 3 年內完成總監訓練計劃第一階段:技巧管理訓練研習坊。 

備註:  當分區總監委任狀被確認後，新任分區總監的導論課程需由上級總監講授。 

 

其他要求/職責 

1. 定期召開分區務會議。 

2. 定期出席區務會議。 

3. 在領袖訓練計劃/總監訓練計劃保持進度。 

4. 參加總監工作坊以持續更新技巧。 

5. 向分區總監遞交年度工作報告。 

 

證書/認可資格 

當分區總監完成必修的課程後，將獲頒發「總監訓練計劃第一階段:技巧管理訓練研習坊」

證書。 

 

她有權佩戴 

1. “總監”字樣徽章扣帶於制服上。 

2. “分區總監”章在徽章扣帶上。 

3. 銀色的 “總監進度徽章−第一階段”在徽章扣帶上。 

4. “分區總監”帽章標誌扣帶於帽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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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 助理區總監 

 

資格 

1. 有 8 年或以上隊伍領袖經驗，為女童軍提供有活力及循序漸進的訓練活動。 

2. 具有分區總監經驗。 

3. 完成領袖訓練計劃第五階段第一部份。 

4. 完成總監訓練計劃第一階段。 

 

角色與責任  ＜協助區總監去執行以下職務＞ 

1. 支持女童軍運動的使命及願景，按着建議的目標去完成優質的活動項目。 

2. 遵守香港女童軍總會的政策、組織與規則。 

3. 在區內推廣團體、女童軍精神及女童軍運動的發展。 

4. 帯領區務委員團隊。 

5. 鼔勵分區總監在領袖訓練計劃/總監訓練計劃向前邁進。 

6. 帶領及監察分區總監的工作。 

7. 安排會議去討論及鼓勵區內領袖及區務委員的進度，並建議訓練機會以促進發展。 

8. 傳達區內資訊。 

9. 協助分區總監解決分區問題。 

10. 帶領及監察區內活動。 

11. 監察及評估區內財務狀況。 

12. 與其他總監拓展關係。 

13. 與區內社區及非政府機構建立良好關係。 

14. 收集女童軍及領袖的需求資料，以在區內推廣優質的女童軍運動。 

15. 與區內分會緊密合作。 

16. 向區總監提交區內進度報告，整合及總結有關報告以作出改善。 

 

訓練  必須於委任後的 3 年內完成總監訓練計劃第二階段:實務管理訓練研習坊。 

備註: 當總監委任狀被確認後，新任助理區總監的導論課程需由上級總監講授。 

 

其他要求/職責 

1. 定期出席區務會議。 

2. 在領袖訓練計劃/總監訓練計劃保持進度。 

3. 參加總監工作坊以持續更新技巧。 

4. 向區總監遞交年度工作報告。 

 

證書/認可資格 

當助理區總監完成必修的課程後，將獲頒發「總監訓練計劃第二階段:實務管理訓練研習

坊」證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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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有權佩戴 

1. ”總監”字樣徽章扣帶於制服上。 

2. ”助理區總監”章在徽章扣帶上。 

3. 金色的”總監進度徽章−第二階段”在徽章扣帶上。 

3. “助理區總監”帽章標誌扣帶於帽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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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4 區總監 

 

資格 

1. 有 10 年或以上的隊伍領袖經驗，為女童軍提供有活力及循序漸進的訓練活動。 

2. 具有分區總監/助理區總監的經驗。 

3. 完成領袖訓練計劃第五階段第二部份。 

4. 完成總監訓練計劃第一階段。 

 

角色與責任  ＜協助香港助理總監(地域發展)去執行以下職務＞     

1. 支持女童軍運動的使命及願景，隨着建議的目標去完成優質的活動項目。 

2. 遵守香港女童軍總會的政策、組織與規則。 

3. 在區內推廣團結、女童軍精神及女童軍運動的發展。 

4.  帯領區務委員會。 

5.  鼔勵分區總監在領袖訓練計劃/總監訓練計劃保持進度。 

6.  安排會議去討論及鼓勵區內領袖及區務委員的發展進度，並建議訓練機會。 

7.  傳達區內資訊。 

8.  協助分區總監解決分區問題。 

9.  帶領及監察區內活動。 

10. 監察及評估區內財務狀況。 

11. 與其他總監拓展關係。 

12. 與區內社區及非政府機構建立良好關係。 

13. 收集女童軍及領袖的需求資料，以在區內推廣優質的女童軍運動。 

14. 與區內分會緊密合作。 

15. 帶領及監察助理區總監/分區總監的工作。 

16. 向香港助理總監(地域發展)提交區內的進度報告，整合及總結有關報告以作出改善。 

 

訓練   必須於委任後的 3 年內完成總監訓練計劃第二階段:實務管理訓練研習坊。 

備註:  當總監委任狀被確認後，新任區總監的導論課程需由上級總監講授。 

 

其他要求/職責 

1. 定期召開區務會議。 

2. 在領袖訓練計劃/總監訓練計劃保持進度。 

3. 參加總監工作坊以持續更新技巧。 

4. 向香港助理總監(地域發展)遞交年度工作報告。 

 

證書/認可資格 

當區總監完成必修的課程後，將獲頒發「總監訓練計劃第二階段:實務管理訓練研習坊」證

書。 

 

她有權佩戴 

1. ”總監”字樣徽章扣帶於制服上。 

2. ”區總監”章在徽章扣帶上。 

3. 金色的 ”總監進度徽章−第二階段”在徽章扣帶上。 

4. “區總監”帽章標誌扣帶於帽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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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5 香港助理總監 (地域發展)  

 

資格 

1. 有 12 年或以上的隊伍領袖經驗，為女童軍提供有活力及進度的訓練活動。 

2. 具有 3 年的總監及籌辦活動的經驗。 

3. 完成領袖訓練計劃第五階段。 

4. 完成總監訓練計劃第二階段。 

 

角色與責任 ＜協助香港副總監(地域發展)執行以下職務＞ 

1. 落實由會務委員會訂立的方向去支持女童軍運動的使命及願景，按着建議的目標去完成

優質的活動項目。 

2. 提供資料或建議以作有關程序/活動更新的策略性發展計劃。 

3. 遵守香港女童軍總會的政策、組織與規則。 

4. 帶領地域委員會。 

5. 於地域內推廣團結、女童軍精神及女童軍運動的發展。 

6. 鼔勵地域內的總監在領袖訓練計劃/總監訓練計劃保持進度。 

7. 監察及評估地域內的財政狀況。 

8. 與其他總監及地方協會拓展關係。 

9. 與地域內地方團體及非政府組織建立良好的關係。 

10. 收集女童軍及領袖當前的需求資料，在香港女童軍總會推廣優質的女童軍運動。 

11. 向香港副總監(地域發展)提交工作進度報告，整合及總結有關報告提出改善建議。 

12. 按香港副總監團隊、香港總監及執行委員會的要求籌劃活動及項目。 

 

訓練   必須於委任的第一個任期完成總監訓練計劃第三階段:專項管理訓練研習坊。 

備註:  當總監委任狀被確認後，新任香港助理總監的導論課程需由上級總監講授。 

 

其他要求/ 職責 - 香港助理總監(地域發展)  

1. 定期召開地域委員會會議。 

2. 安排地域項目及活動。 

3. 定期出席地域發展委員會會議。 

4. 定期出席地域發展總監會議。 

5. 定期出席地方協會會議。 

6. 出席地方協會及地區分會的聚會及活動。 

7. 出席其他非牟利團體委員會會議及活動。 

8. 支持及定期出席小組委員會會議(優秀女童軍、優秀隊伍、周年大會操) 。 

9. 定期出席管理委員會會議。 

10. 參加總監工作坊繼續更新技巧。 

11. 繼續在總監訓練計劃上向前邁進。 

12. 支持總會活動。 

 

證書/ 認可 

當香港助理總監完成必修的課程後，將獲頒發「總監訓練計劃第三階段:專項管理訓練研習

坊」證書。 

 

 



  61  

她有權佩戴 

1. ”總監”字樣徽章扣帶於制服上。 

2. ”香港助理總監”章在徽章扣帶上。 

3. 含紫水晶的“總監進度徽章−第三階段”在徽章扣帶上。 

4. “香港助理總監”帽章標誌扣帶於帽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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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6 香港助理總監(活動)  

 

資格  

1. 有 12 年或以上的隊伍領袖經驗，為女童軍提供有活力及循序漸進的訓練活動。 

2. 具有 3 年的總監及籌辦活動的經驗。 

3. 完成領袖訓練計劃第五階段。 

4. 完成總監訓練計劃第二階段： 

 

角色與責任 ＜協助香港副總監(地域發展)去執行以下職務＞ 

1. 落實由會務委員會訂立的方向去支持女童軍運動的使命及願景，按着建議的目標去完成

優質的活動項目。 

2. 提供資料及建議以作有關程序/活動更新的策略性發展計劃。 

3. 遵守香港女童軍總會的政策、組織與規則。 

4. 帶領一個指定範圍的團隊工作。 

5. 於地域內推廣團結、女童軍精神及女童軍運動的發展。 

6. 鼔勵地域內的成員在領袖訓練計劃保持進度。 

7. 監察及評估指定範圍內的財政狀況。 

8. 與其他總監及地方協會拓展關係。 

9. 與地域內地方團體及非政府組織建立良好的關係。 

10. 收集女童軍及領袖當前的需求資料，在香港女童軍總會推廣優質的女童軍運動。 

11. 向香港副總監(地域發展)提交指定範圍的工作進度報告，整合及總結有關報告提出改善

建議。 

12. 按香港副總監團隊、香港總監及執行委員會的要求籌劃活動及項目。 

 

訓練   必須於委任的第一個任期完成總監訓練計劃第三階段:專項管理訓練研習坊。 

備註:  當總監委任狀被確認後，新任香港助理總監的導論課程需由上級總監講授。 

 

其他要求/ 職責 - 香港助理總監 (活動) 

1. 籌辦地域的度假營/露營技能訓練課程。 

2. 發展及安排營地活動。 

3. 定期出席地域發展委員會會議。 

4. 定期出席地域發展總監會議。 

5. 籌辦女童軍銀盾比賽及小女童軍比賽。 

6. 支持深資女童軍議會。 

7. 支持及定期出席小組委員會會議 (興趣章秘書小組、司儀小組、龍舟隊、資訊科技統

籌員小組、 

服務統籌員小組、特殊隊伍委員會、露營顧問及度假營顧問小組) 。 

8. 定期出席管理委員會會議。 

9. 參加總監工作坊繼續更新技巧。 

10. 繼續在個人發展上保持進度。 

11. 支持總會活動。 

 

證書/ 認可 

當香港助理總監完成必修的課程後，將獲頒發「總監訓練計劃第三階段:專項管理訓練研習
坊」證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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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有權佩戴 

1. ”總監”字樣徽章扣帶於制服上。 

2. ”香港助理總監”章在徽章扣帶。 

3. 含紫水晶的 ”總監進度徽章−第三階段”在徽章扣帶上。 

4. “香港助理總監”帽章標誌扣帶於帽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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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7 香港助理總監(活動策劃及程序)  

 

資格 

1. 有 12 年或以上的隊伍領袖經驗，為女童軍提供有活力及循序漸進的訓練活動。 

2. 具有 3 年的總監及籌辦活動的經驗。 

3. 完成領袖訓練計劃第五階段。 

4. 完成總監訓練計劃第二階段。 

 

角色與責任 ＜協助香港副總監(活動策劃及程序)去執行以下職務＞ 

1. 落實由會務委員會訂立的方向去支持女童軍運動的使命及願景，按着建議的目標去完成

優質的活動項目。 

2. 遵守香港女童軍總會的政策、組織與規則。 

3. 推廣團結、女童軍精神及女童軍運動的發展。 

4. 監察及評估指定範圍的財政狀況。 

5. 與其他總監拓展關係。 

6. 收集女童軍及領袖當前的需求資料，在香港女童軍總會推廣優質的女童軍運動。 

7. 帶領工作流程以提高女童軍會員的學習經驗，包括定期修訂活動程序及持續發展生活技

能學習，以發展最新及合適的教育活動。 

8. 帶領及發展各組別的顧問團隊及指導員召集人團隊，鼓勵團隊訂下個人發展的進度。 

9. 與時並進了解青少年學習需要及方法的最新發展。 

10. 與其他組織發展合作關係，以提高青少年的學習機會。 

11. 定期複審修訂女童軍活動提示及政策。 

12. 按香港副總監團隊、香港總監及執行委員會的要求籌辦活動及項目。 

 

訓練   必須於委任的第一個任期完成總監訓練計劃第三階段:專項管理訓練研習坊。 

備註:  當總監委任狀被確認後，新任香港助理總監的導論課程需由上級總監講授。 

 

其他要求 / 職責 

1. 召開/出席會議。 

2. 定期出席管理委員會會議。 

3. 繼續保持個人發展進度。 

4. 參加總監工作坊繼續更新技巧。 

5. 支持總會活動。 

 

證書/ 認可  

當香港助理總監完成必修的課程後，將獲頒發「總監訓練計劃第三階段:專項管理訓練研習

坊」證書。 

 

她有權佩戴 

1. ”總監”字樣徽章扣帶於制服上。 

2. ”香港助理總監”章在徽章扣帶。 

3. 含紫水晶的”總監進度徽章−第三階段”在徽章扣帶上。 

4. “香港助理總監”帽章標誌扣帶於帽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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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8 香港助理總監(訓練)  

 

資格 

1. 有 12 年或以上隊伍領袖的經驗，為女童軍提供有活力及循序漸進的訓練活動。 

2. 具有 3 年總監及籌辦活動的經驗。 

3. 持有有效訓練員資格最少 5 年。 

4. 完成領袖訓練計劃第五階段。 

5. 完成總監訓練計劃第二階段 。 

 

角色與責任  ＜協助香港副總監(訓練)去執行以下職務＞ 

1. 落實由會務委員會訂立的方向去支持女童軍運動的使命及願景，按着建議的目標去完成

優質的活動項目。 

2. 遵守香港女童軍總會的政策、組織與規則。 

3. 推廣團結、女童軍精神及女童軍運動的發展。 

4. 監察及評估指定範圍的財政狀況。 

5. 與其他總監拓展關係。 

6. 收集女童軍及領袖當前的需求資料，在香港女童軍總會推廣優質的女童軍運動。 

7. 領導及發展訓練隊，以鼓勵訓練隊成員保持個人發展的進度。 

8. 收集成年會員當前的需求資料，在香港女童軍總會推廣優質的女童軍運動。 

9. 在世界女童軍協會的政策及指引下，維持成人訓練的質素及水平。 

10. 按香港副總監團隊、香港總監及執行委員會的要求籌辦活動及項目。 

 

訓練   必須於委任的第一個任期完成總監訓練計劃第三階段:專項管理訓練研習坊。 

備註:  當總監委任狀被確認後，新任香港助理總監的導論課程需由上級總監講授。 

 

其他要求 / 職責 

1. 定期召開訓練隊會議。 

2. 籌辦訓練隊周年工作坊。 

3. 籌辦/出席訓練員發展工作坊/活動項目。 

4. 定期出席管理委員會會議。 

5. 繼續保持個人發展進度。 

6. 參加總監工作坊繼續更新技巧。 

7. 支持總會活動。 

 

證書/ 認可  

當香港助理總監完成必修的課程後，將獲頒發「總監訓練計劃第三階段:專項管理訓練研習

坊」證書。 

 

 

她有權佩戴 

1. ”總監”字樣徽章扣帶於制服上。 

2. ”香港助理總監”章在徽章扣帶。 

3. 含紫水晶的”總監進度徽章−第三階段”在徽章扣帶上。 

4. “香港助理總監”帽章標誌扣帶於帽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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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9 香港助理總監 (服務計劃 - 快樂小蜜蜂)  

 

資格 

1. 有 12 年或以上隊伍領袖經驗，為女童軍提供有活力及循序漸進的訓練活動。 

2. 具有 3 年總監及籌辦活動的經驗。 

3. 完成領袖訓練計劃第五階段。 

4. 完成總監訓練計劃第二階段。 

 

角色與責任  ＜協助香港副總監(會員發展事務)去執行以下職務＞ 

1. 落實由會務委員會訂立的方向去支持女童軍運動的使命及願景，按着建議的目標去完成

優質的活動項目。 

2. 遵守香港女童軍總會的政策、組織與規則。 

3. 推廣團結、女童軍精神及女童軍運動的發展。 

4. 監察及評估指定範圍的財政狀況。 

5. 與其他總監拓展關係。 

6. 收集女童軍及領袖當前的需求資料，在香港女童軍總會推廣優質的女童軍運動。 

7. 與快樂小蜜蜂顧問合作，去管理及建立快樂小蜜蜂隊伍統籌委員會，以確保優質的快樂

小蜜蜂活動能傳遞到各隊伍。 

8. 策劃、設計、實行及評估快樂小蜜蜂活動的成效。 

9. 與香港副總監合作，去建立快樂小蜜蜂和小女童軍之間的聯繫。 

10. 設計一個策略，去鼓勵快樂小蜜蜂晉陞成為小女童軍。 

11. 按香港副總監團隊、香港總監及執行委員會的要求籌辦活動及項目。 

 

 

訓練   必須於委任的第一個任期完成總監訓練計劃第三階段:專項管理訓練研習坊。 

備註:  當總監委任狀被確認後，新任香港助理總監的導論課程需由上級總監講授。 

 

其他要求 / 職責 

1. 召開/出席會議。 

2. 定期出席管理委員會會議。 

3. 繼續保持個人發展進度。 

4. 參加總監工作坊繼續更新技巧。 

5. 支持總會活動。 

 

證書/ 認可  

當香港助理總監完成必修的課程後，將獲頒發「總監訓練計劃第三階段:專項管理訓練研習

坊」證書。 

 

她有權佩戴 

1. ”總監”字樣徽章扣帶於制服上。 

2. ”香港助理總監”章在徽章扣帶。 

3. 含紫水晶的 ”總監進度徽章−第三階段”在徽章扣帶上。 

4. “香港助理總監”帽章標誌扣帶於帽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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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0 香港助理總監 (服務計劃–樂齡女童軍)  

 

資格 

1. 有 12 年或以上隊伍領袖經驗，為女童軍提供有活力及循序漸進的訓練活動。 

2. 具有 3 年總監及籌辦活動的經驗。 

3. 完成領袖訓練計劃第五階段。 

4. 完成總監訓練計劃第二階段。 

 

角色與責任  ＜協助香港副總監(會員發展事務)去執行以下職務＞ 

1. 落實由會務委員會訂立的方向去支持女童軍運動的使命及願景，按着建議的目標去完成

優質的活動項目。 

2. 遵守香港女童軍總會的政策、組織與規則。 

3. 推廣團結、女童軍精神及女童軍運動的發展。 

4. 監察及評估指定範圍的財政狀況。 

5. 與其他總監拓展關係。 

6. 收集女童軍及領袖當前的需求資料，在香港女童軍總會推廣優質的女童軍運動。 

7. 管理及建立樂齡女童軍伍統籌委員會，以確保能傳遞優質的樂齡女童軍活動。 

8. 策劃、設計、實行及評估樂齡女童軍活動的成效。 

9. 按香港副總監團隊、香港總監及執行委員會的要求籌辦活動及項目。 

 

訓練   必須於委任的第一個任期完成總監訓練計劃第三階段:專項管理訓練研習坊。 

備註:  當總監委任狀被確認後，新任香港助理總監的導論課程需由上級總監講授。 

 

其他要求 / 職責 

1. 召開/出席會議。 

2. 定期出席管理委員會會議。 

3. 繼續保持個人發展進度。 

4. 參加總監工作坊繼續更新技巧。 

5. 支持總會活動。 

 

證書/ 認可  

當香港助理總監完成必修的課程後，將獲頒發「總監訓練計劃第三階段:專項管理訓練研習

坊」證書。 

 

她有權佩戴 

1. ”總監”字樣徽章扣帶於制服上。 

2. ”香港助理總監”章在徽章扣帶。 

3. 含紫水晶的”總監進度徽章−第三階段”在徽章扣帶上。 

4. “香港助理總監”帽章標誌扣帶在帽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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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1 香港助理總監(國際事務)  

 

資格 

1. 有 12 年或以上隊伍領袖經驗，為女童軍提供有活力及循序漸進的訓練活動。 

2. 具有 3 年總監及籌辦活動的經驗。 

3. 完成領袖訓練計劃第五階段。 

4. 完成總監訓練計劃第二階段。 

 

香港助理總監(國際事務)是一位國際層面的總監，通過與國際事務總監的共同努力，去管

理、發展及加強香港女童軍總會、地區、世界總局及其他協會之間的聯繫。她的主要職責是

按國際事務總監所訂立的方向(並在香港女童軍總會會務委員會及國際事務團隊的顧問下)，

在香港女童軍總會內推廣女童軍運動的國際事務。 

 

角色與責任  ＜協助香港副總監(國際事務)去執行以下職務＞ 

1. 落實由會務委員會訂立的方向去支持女童軍運動的使命及願景，按着建議的目標去完成

優質的活動項目。 

2. 遵守香港女童軍總會的政策、組織與規則。 

3. 推廣團結、女童軍精神及女童軍運動的發展。 

4. 聯繫及評估指定範圍的財政狀況。 

5. 與其他總監拓展關係。 

6. 收集女童軍及領袖當前的需求資料，去推廣優質的女童軍運動。 

7. 協助國際事務總監，讓會員(包括管理團隊)掌握世界女童軍協會最新的策略、政策、指

引及其他國際或地區的事務，以及其他世界女童軍協會會員機構的發展情況。 

8. 通過接觸機構的領導者，以及建立國際、國家及地區層面有效的溝通途徑，從而建立及

保持與世界總局、亞太區辦事處及亞太區委員會、其他世界女童軍協會的會員機構和中

國內地相關機構的良好關係。 

9. 識別由世界女童軍協會、亞太區辦事處及其他世界女童軍會員機構，以及中國內地相關

機構舉辦合適的國際及內地活動。同時，鼓勵會員參與這些活動從而擴闊視野。 

10. 通過(而不只限於)籌組「齊來分享日」及「世界靜思日儀式」活動，促進國際事務團隊

去推廣女童軍運動的國際化理念。 

11. 協助相關的團隊/委員會，去推廣由世界女童軍協會提倡的國際教育活動/議題。 

12. 參與所有由世界會議及亞太區會議所提出的議程/政策事項的討論。 

13. 按香港副總監團隊、香港總監及執行委員會的要求籌辦活動。 

 

訓練   必須於委任的第一個任期完成總監訓練計劃第三階段:專項管理訓練研習坊。 

備註:  當總監委任狀被確認後，新任香港助理總監的導論課程需由上級總監講授。 

 

其他要求 / 職責 

1. 召開/出席會議。 

2. 定期出席的管理委員會會議。 

3. 繼續保持個人發展進度。 

4. 參加總監工作坊繼續更新技巧。 

5. 支持總會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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證書/ 認可  

當香港助理總監完成必修的課程後，將獲頒發「總監訓練計劃-第三階段:專項管理訓練研習

坊」證書。 

 

她有權佩戴 

1. ”總監”字樣徽章扣帶於制服上。 

2. ”香港助理總監”章在徽章扣帶。 

3. 含紫水晶的 ”總監進度徽章−第三階段”在徽章扣帶上。 

4. “香港助理總監”帽章標誌扣帶於帽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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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2 香港副總監(活動策劃及程序)  

 

資格 

1. 有 15 年或以上隊伍領袖經驗，為女童軍提供有活力及循序漸進的訓練活動。 

2. 具有 3 年總監、籌辦活動及策略發展計劃的經驗。 

3. 完成領袖訓練計劃第五階段。 

4. 完成總監訓練計劃第三階段。 

 

角色與責任  ＜協助香港總監去執行以下職務＞ 

1. 落實由會務委員會訂立的方向去支持女童軍運動的使命及願景，按着建議的目標去完成

優質的活動項目。 

2. 遵守香港女童軍總會的政策、組織與規則。 

3. 推廣團結、女童軍精神及女童軍運動的發展。 

4. 聯繫及評估指定範圍的財政狀況。 

5. 與其他總監拓展關係。 

6. 收集女童軍及領袖當前的需求資料，去推廣優質的女童軍運動。 

7. 發展各組別具吸引力及最新的教育訓練活動，為女孩子及青年婦女提供挑戰和機會，以

穩定的會員數量或其增長展示成效。 

8. 最少每五年檢視及修訂活動程序，以確保訓練活動是根據世界女童軍協會的政策與指

引，以及在活動程序中已作出必需的改變。 

9. 與其他組織發展合作關係，以提高青少年的學習機會。 

10. 賦權予女孩子及青年婦女參與活動程序的發展及檢討。 

11. 透過定期研究，識別不同年齡組別的當前需要，並將其結果納入活動中。 

12. 鼓勵隊伍在活動中廣泛使用世界女童軍協會的訓練方法。 

13. 收集有關領袖/女童軍的各種最新的資源，並方便任何人士使用。 

14. 與國際事務團隊合作，確保最少一個世界女童軍協會的行動目標已包含在活動內。 

15. 設計及執行「繼任人計劃」，透過提供訓練及機會提供予繼任人選，讓她準備好去接受

新崗位。 

16. 執行香港總監指派的其他職責。 

 

訓練   必須於委任的第一個任期完成總監訓練計劃第四階段:專業管理訓練研習坊。 

備註:  當總監委任狀被確認後，新任香港副總監的導論課程需由上級總監講授。 

 

其他要求/ 職責 

1. 召開/出席會議。 

2. 定期出席管理委員會會議。 

3. 繼續保持個人發展進度。 

4. 參加總監工作坊繼續更新技巧。 

5. 支持總會活動。 

 

證書/ 認可 

當香港副總監完成必修的課程後，將獲頒發「總監訓練計劃第四階段:專業管理訓練研習

坊」證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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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有權佩戴 

1. ”總監”字樣徽章扣帶於制服上。 

2. ”香港副總監”章在徽章扣帶。 

3. 含鑽石的 ”總監進度徽章−第四階段”在徽章扣帶上。 

4. “香港副總監”帽章標誌扣帶在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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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3 香港副總監(會員發展事務)  

 

資格 

1. 有 15 年或以上隊伍領袖經驗，為女童軍提供有活力及循序漸進的訓練活動。 

2. 具有 3 年總監、籌辦活動及策略發展計劃的經驗。 

3. 完成領袖訓練計劃第五階段。 

4. 完成總監訓練計劃第三階段。 

 

角色與責任  ＜協助香港總監去執行以下職務＞ 

1. 落實由會務委員會訂立的方向去支持女童軍運動的使命及願景，按着建議的目標去完成

優質的活動項目。 

2. 遵守香港女童軍總會的政策、組織與規則。 

3. 推廣團結、女童軍精神及女童軍運動的發展。 

4. 監察及評估指定範圍的財政狀況。 

5. 與其他總監拓展關係。 

6. 收集女童軍及領袖當前的需求資料，在香港女童軍總會去推廣優質的女童軍運動。 

7. 識別及接觸有潛力的贊助機構，如學校、中心、私人會所、屋邨等，以成立新隊伍。 

8. 開拓渠道/方法，讓現有的隊伍招募更多會員。 

- 鼓勵校長明瞭保持穩定的領袖人手的益處 

- 與公關部合作，鼓勵校長及家長認清女童軍運動的益處 

9. 招募前任的領袖/總監去協助新隊伍或學校隊伍。 

10. 在女孩子居住的社區招募領袖。 

11. 在社區範圍內為公開隊伍尋找集會地點。 

12. 透過為義工領袖取得外界認可，來支持她們。 

13. 建立快樂小蜜蜂及小女童軍之間良好的關係，令更多小蜜蜂成為小女童軍。 

14. 鼓勵會員晉陞以保持現有的會員人數，例如成立“FLAME” 2小組向女童軍推廣深資女童

軍活動。 

15. 組成一個核心小組來設計、策劃、推行、帶領及評估「跨代共融計劃」，落實所有相關

的活動及項目。 

16. 確保已推行優質的快樂小蜜蜂活動及樂齡女童軍活動。 

17. 設計及執行「繼任人計劃」，透過提供訓練及機會提供予繼任人選，讓她做好準備去接

受新崗位。 

18. 執行香港總監及執行委員會指派的其他職責。 

 

訓練   必須於委任的第一個任期內完成總監訓練計劃第四階段:專業管理訓練研習坊。 

備註:  當總監委任狀被確認後，新任香港副總監的導論課程需由上級總監講授。 

 

 

 

 

 

 

其他要求/ 職責 

                         
2 解作 Future Leader As ME 未來領袖。由「深資女童軍榮譽獎章」得獎者成立的小組，發揮薪火相傳的精

神，推動各香港總監榮譽女童軍之得獎者延續其女童軍生活，並推動世界女童軍協會提倡的主題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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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召開/出席會議。 

2. 定期出席管理委員會會議。 

3. 保持個人發展進度。 

4. 參加總監工作坊繼續更新技巧。 

5. 支持總會活動。 

 

證書/ 認可 

當香港副總監完成必修的課程後，將獲頒發「總監訓練計劃第四階段:專業管理訓練研習

坊」證書。 

 

她有權佩戴 

1. ”總監”字樣徽章扣帶於制服上。 

2. ”香港副總監”章在徽章扣帶。 

3. 含鑽石的 ”總監進度徽章−第四階段”在徽章扣帶上。 

4. “香港副總監”帽章標誌扣帶於帽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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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4 香港副總監(地域發展)  

 

資格 

1. 有 15 年或以上隊伍領袖經驗，為女童軍提供有活力及循序漸進的訓練活動。 

2. 具有 3 年總監、籌辦活動及策略性發展計劃的經驗。 

3. 完成領袖訓練計劃第五階段。 

4. 完成總監訓練計劃第三階段。 

 

角色與責任  ＜協助香港總監去執行以下職務＞ 

1. 落實由會務委員會訂定的方向去支持女童軍運動的使命及願景，按着建議的目標去完成

優質的活動項目。 

2. 遵守香港女童軍總會的政策、組織與規則。 

3. 推廣團結、女童軍精神及女童軍運動的發展。 

4. 監察及評估指定範圍的財政狀況。 

5. 與其他總監拓展關係。 

6. 收集女童軍及領袖當前的需求資料，去推廣優質的女童軍運動。 

7. 提議一些目標去達到優質的訓練活動。 

8. 提供資料及建議以有策略地籌劃活動更新及項目。 

9. 確保地域、區及分區遵守香港女童軍總會的「政策、組織與規則」。 

10. 帶領地域發展委員會。 

11. 鼓勵地域發展委員會成員在總監訓練計劃上保持進度。 

12. 確保各方面工作均符合女童軍的願景和使命，並維持水平和達到所要求的價值觀。 

13. 制定、監察及評估香港女童軍總會的策略性發展計劃。 

14. 建立與其他總監及各個地方協會的關係。 

15. 與相關的政府機構發展良好的連繫，並影響有關政策。 

16. 與有相類目的和目標的非政府機構發展良好的連繫。 

17. 設計及執行「繼任人計劃」，透過提供訓練及機會提供予繼任人選，讓她準備好去接受

新崗位。 

18. 執行香港總監及執行委員會指派的其他職責。 

 

訓練   必須於委任的第一個任期完成總監訓練計劃第四階段:專業管理訓練研習坊。 

備註:  當總監委任狀被確認後，新任香港副總監的導論課程需由上級總監講授。 

 

其他要求/ 職責 

1. 召開/出席會議。 

2. 定期出席的管理委員會會議。 

3. 繼續保持個人發展進度。 

4. 參加總監工作坊繼續更新技巧。 

5. 支持總會活動。 

 

證書/ 認可 

當香港副總監完成必修的課程後，將獲頒發「總監訓練計劃第四階段:專業管理訓練研習

坊」證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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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有權佩戴 

1. ”總監”字樣徽章扣帶於制服上。 

2. ”香港副總監”章在徽章扣帶。 

3. 含鑽石的”總監進度徽章−第四階段”在徽章扣帶上。 

4. “香港副總監”帽章標誌扣帶於帽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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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5 香港副總監 (訓練)  

 

資格 

1. 有 15 年或以上隊伍領袖經驗，為女童軍提供有活力及循序漸進的訓練活動。 

2. 具有 3 年總監、籌辦活動及策略性發展計劃的經驗。 

3. 持有有效的訓練員資格最少 10 年。 

4. 完成領袖訓練計劃第五階段。 

5. 完成總監訓練計劃第三階段。 

 

角色與責任  ＜協助香港總監去執行以下職務＞ 

1. 落實會務委員會訂定的方向去支持女童軍運動的使命及願景，按着建議的目標去完成優

質的活動項目。 

2. 遵守香港女童軍總會的政策、組織與規則。 

3. 推廣團結、女童軍精神及女童軍運動的發展。 

4. 監察及評估指定範圍的財政狀況。 

5. 與其他總監拓展關係。 

6. 收集女童軍及領袖當前的需求資料，去推廣優質的女童軍運動。 

7. 設計及確保訓練發展計劃、新建議及有關領袖、訓練員、總監及其他成人會員的行事

曆得以落實推行。 

8. 獲得世界女童軍協會【成人訓練、學習及發展架構】的認可。 

9. 推廣及確保「領袖訓練計劃」及「總監訓練計劃」得以落實推行。 

10. 協助提供足夠及合適的訓練資源、訓練員所需的訓練物資、訓練場地及設備。 

11. 推廣高質素的訓練課程。 

12. 確認訓練委員會的建議。 

13. 出席有關訓練及活動程序的委員會的會議，並參與相關的事務。 

14. 制定訓練政策及在相關事務上作出決策。 

15. 設計及執行「繼任人計劃」，透過提供訓練及機會提供予繼任人選，讓她準備好去接

受新崗位。 

16. 執行香港總監及執行委員會指派的其他職責。 

 

訓練   必須於委任的第一個任期完成總監訓練計劃第四階段:專業管理訓練研習坊。 

備註:  當總監委任狀被確認後，新任香港副總監的導論課程需由上級總監講授。 

 

其他要求/ 職責 

1. 召開/出席會議。 

2. 定期出席的管理委員會會議。 

3. 繼續保持個人發展進度。 

4. 參加總監工作坊繼續更新技巧。 

5. 支持總會活動。 

 

證書/ 認可 

當香港副總監完成必修的課程後，將獲頒發「總監訓練計劃第四階段:專業管理訓練研習

坊」證書。 

 

 



  77  

她有權佩戴 

1. ”總監”字樣徽章扣帶於制服上。 

2. ”香港副總監”章在徽章扣帶。 

3. 含鑽石的 ”總監進度徽章−第四階段”在徽章扣帶上。 

4. “香港副總監”帽章標誌扣帶於帽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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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6 國際事務總監  

 

資格 

1. 有 15 年或以上隊伍領袖經驗，為女童軍提供有活力及循序漸進的訓練活動。 

2. 具有 3 年總監、籌辦活動及策略性發展計劃的經驗。 

3. 完成領袖訓練計劃第五階段。 

4. 完成總監訓練計劃第三階段。 

 

國際事務總監是一位國際層面的總監，負責維繫、發展及加強香港女童軍總會與地區、世界

總局及其他協會之間的聯繫。她的主要職責是在香港女童軍總會內推廣女童軍運動的國際事

務。 

 

角色與責任  ＜協助香港總監去執行以下職務＞ 

1. 落實會務委員會訂定的方向去支持女童軍運動的使命及願景，按着建議的目標去完成優

質的活動項目。 

2. 遵守香港女童軍總會的政策、組織與規則。 

3. 推廣團結、女童軍精神及女童軍運動的發展。 

4. 監察及評估指定範圍的財政狀況。 

5. 與其他總監拓展關係。 

6. 收集女童軍及領袖當前的需求資料，去推廣優質的女童軍運動。 

7. 保持會員(包括管理團隊)了解世界女童軍協會最新的策略、政策、指引及其他國際或地

區的事務，以及其他世界女童軍協會會員機構的發展。 

8. 通過接觸機構的領導者，以及建立國際、國家及地區層面有效的溝通途徑，從而建立及

保持與世界總局、亞太區辦事處及亞太區委員會、其他世界女童軍協會的會員機構和中

國內地相關機構的良好關係。 

9. 識別由世界女童軍協會、亞太區辦事處、其他世界女童軍會員機構及中國內地相關機構

舉辦合適的國際及國內活動。同時，鼓勵會員參與從而擴闊視野。 

10. 通過(而不只限於)籌組「齊來分享日」及「世界靜思日儀式」活動，促進國際事務團隊

去推廣女童軍運動的國際化理念。 

11. 協助相關的團隊/委員會，去推廣由世界女童軍協會提倡的國際教育活動/項目。 

12. 出席世界會議及亞太區會議，作為香港女童軍總會在國際事務的政策上的代表，參與討

論所有提出的議程/政策事務。 

13. 設計及執行「繼任人計劃」，透過提供訓練及機會提供予繼任人選，讓她準備好去接受

新崗位。 

14. 執行香港總監及執行委員會指派的其他職責。 

 

訓練    必須於委任的第一個任期完成總監訓練計劃第四階段:專業管理訓練研習坊。 

備註:   當總監委任狀被確認後，新任香港副總監的導論課程需由上級總監講授。 

 

其他要求/ 職責 

1. 召開/出席會議。 

2. 定期出席管理委員會及執行委員會會議。 

3. 繼續保持個人發展進度。 

4. 參加總監工作坊繼續更新技巧。 

5. 支持總會活動。 

證書/ 認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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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香港副總監完成必修的課程後，將獲頒發「總監訓練計劃第四階段:專業管理訓練研習

坊」證書。 

 

她有權佩戴 

1. ”總監”字樣徽章扣帶於制服上。 

2. ”香港副總監”章在徽章扣帶。 

3. 含鑽石的”總監進度徽章−第四階段”在徽章扣帶上。 

4. “香港副總監”帽章標誌扣帶於帽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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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7 香港副總監 (公共關係)  

 

資格 

1. 有 15 年或以上隊伍領袖經驗，為女童軍提供有活力及循序漸進的訓練活動。 

2. 具有 3 年總監、籌辦活動及策略性發展計劃的經驗。 

3. 完成領袖訓練計劃第五階段。 

4. 完成總監訓練計劃第三階段。 

 

角色與責任  ＜協助香港總監去執行以下職務＞ 

1. 落實會務委員會訂定的方向去支持女童軍運動的使命及願景，按着建議的目標去完成優

質的活動項目。 

2. 遵守香港女童軍總會的政策、組織與規則。 

3. 推廣團結、女童軍精神及女童軍運動的發展。 

4. 監察及評估指定範圍的財政。 

5. 與其他總監拓展關係。 

6. 收集女童軍及領袖當前的需求資料，去推廣優質的女童軍運動。 

7. 使用宣傳工具，去提升公眾對香港女童軍總會的意識。 

8. 重新包裝及宣傳女童軍的訓練活動，令大眾明白女童軍運動的使命及女童軍訓練的目

的。 

9. 改造/重新塑造來提高女童軍形象–不僅是有責任感的世界公民，而且是成功的女性–有影

響力及 

重要的–去改變社會及服務社區。 

10. 在不同的組織內建立及維持親善形象，並透過傳媒使公眾意識到女童軍運動是什麼。 

11. 通過與不同機構的合作及社會傳媒的影響，加強女童軍與社區的連繫。創造關懷和服務

社區的動力。 

12. 設計及執行「繼任人計劃」，透過提供訓練及機會提供予繼任人選，讓她準備好去接受

新崗位。 

13. 執行由香港總監及執行委員會指派下的其他職責。 

 

訓練   必須於委任的第一個任期完成總監訓練計劃第四階段:專業管理訓練研習坊。 

備註:  當總監委任狀被確認後，新任香港副總監的導論課程需由上級總監講授。 

 

其他要求/ 職責 

1. 召開/出席會議。 

2. 定期出席管理委員會會議。 

3. 繼續保持個人發展進度。 

4. 參加總監工作坊繼續更新技巧。 

5. 支持總會活動。 

 

證書/ 認可 

當香港副總監完成必修的課程後，將獲頒發「總監訓練計劃第四階段:專業管理訓練研習

坊」證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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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有權佩戴 

1. ”總監”字樣徽章扣帶於制服上。 

2. ”香港副總監”章在徽章扣帶。 

3. 含鑽石的 ”總監進度徽章−第四階段”在徽章扣帶上。 

4. “香港副總監”帽章標誌扣帶於帽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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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8 香港副總監 (財政及新總部發展)  

 

資格 

1. 有 15 年或以上隊伍領袖經驗，為女童軍提供有活力及循序漸進的訓練活動。 

2. 具有 3 年總監、籌辦活動及策略性發展計劃的經驗。 

3. 完成領袖訓練計劃第五階段。 

4. 完成總監訓練計劃第三階段。 

 

角色與責任  ＜協助香港總監去執行以下職務＞ 

1. 落實由會務委員會訂定的方向去支持女童軍運動的使命及願景，按着建議的目標去完成

優質的活動項目。 

2. 遵守香港女童軍總會的政策、組織與規則。 

3. 推廣團結、女童軍精神及女童軍運動的發展。 

4. 監察及評估指定範圍的財政狀況。 

5. 與其他總監拓展關係。 

6. 收集女童軍及領袖當前的需求資料，去推廣優質的女童軍運動。 

7. 執行香港總監及執行委員會指派的其他職責。 

 

訓練   必須於委任的第一個任期完成總監訓練計劃第四階段:專業管理訓練研習坊。 

備註:  當總監委任狀被確認後，新任香港副總監的導論課程需由上級總監講授。 

 

其他要求/職責 

1. 召開/出席會議。 

2. 定期出席的管理委員會會議。 

3. 繼續保持個人發展進度。 

4. 參加總監工作坊繼續更新技巧。 

5. 支持總會活動。 

 

證書/認可 

當香港副總監完成必修的課程後，將獲頒發「總監訓練計劃第四階段:專業管理訓練研習

坊」證書。 

 

她有權佩戴 

1. ”總監”字樣徽章扣帶於制服上。 

2. ”香港副總監”章在徽章扣帶。 

3. 含鑽石的 ”總監進度徽章−第四階段”在徽章扣帶上。 

4. “香港副總監”帽章標誌扣帶於帽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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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9 香港總監  

 

資格 

有隊伍領袖及/或總監經驗，並曾參與相關的訓練課程為佳。 

 

角色與責任   

1. 推廣及鼓勵香港的女童軍運動。 

2. 協助會務委員會及執行委員會履行香港女童軍總會會章第 10.00 條所列明的職責上的工

作。 

 

訓練   必須於委任的第一個任期完成總監訓練計劃 - 第四階段:專業管理訓練研習坊。 

備註:  當總監委任狀被確認後，新任香港總監的導論課程需由合適人選/小組講授。 

 

其他要求/ 職責 

1. 召開/出席會議。 

2. 定期主持管理委員會及執行委員會會議。 

3. 繼續保持個人發展進度。 

4. 參加總監工作坊繼續更新技巧。 

5. 支持總會活動。 

 

證書/ 認可 

當香港總監完成必修的課程後，將獲頒發「總監訓練計劃第四階段:專業管理訓練研習坊」

證書。 

 

她可佩戴 

1. ”總監”字樣徽章扣帶於制服上。 

2. ”香港總監”章在徽章扣帶。 

3. 含鑽石的”總監進度徽章−第四階段”在徽章扣帶上。 

4. “香港總監”帽章標誌扣帶在帽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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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區務委員  

7.1 區總監 

 (參閱第 59 頁) 

 

7.2 助理區總監 

 (參閱第 57 頁)  

 

7.3 分區總監 

 (參閱第 56 頁)  

 

7.4 分區助理 

 (參閱第 55 頁) 

 

 

7.5 義務秘書 

 

委任 

經執行委員會批准由香港總監委任，並向區總監負責。但需每年獲得香港副總監/香港助理

總監(地域發展)重申推薦與執行委員會經批准後再由香港總監委任。 

 

資格 

必須年滿 21 歲或以上 

 

角色與責任 (協助區總監去執行以下職務) 

1. 遵守香港女童軍總會政策、組織與規則 

2. 與區總監及各區務委員聯繫溝通 

3. 出席區務會議 

4. 向區務委員發出會議通知 

5. 在區務會議前收集有關報告，協助區/助理區總監提出跟進事項 

6. 撰寫區務會議記錄及發給有關人士，按與會者回饋作更正 

7. 須妥善備存每年區內參與總會/地方協會/分會/區舉辦的活動之紀錄，為區總監 

於分會周年大會報告時提供資料 

8. 協助整理區內文件及資料，並有系統地貯存 

9. 負責區內各文書的工作，包括擬寫通告、印製各項證書、邀請咭及感謝狀等等 

10. 參與總會/地方協會/分會/區舉辦的活動，以了解女童軍的需要，提供建議協助推動

區內女童軍活動 

11. 每年度遞交義務秘書工作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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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6 義務司庫 

委任 

經執行委員會批准由香港總監委任，並向區總監負責。但需每年獲得香港副總監/香港助理

總監(地域發展)重申推薦與執行委員會經批准後再由香港總監委任。 

 

資格 

必須年滿 21 歲或以上 

 

角色與責任 (協助區總監去執行以下職務) 

1. 遵守香港女童軍總會政策、組織與規則 

2. 須對財務報表有一定認識，清楚區的財政狀況，處理區內財務問題 

3. 出席區務會議，報告區財政狀況 

4. 提供意見/協助給予區活動負責人有關活動預算及檢討報告 

5. 審閱各區活動的財政預算及報告 

6. 清晰記錄各項收支賬目 

7. 協助區總監追收應收未收款項 

8. 準時提交每月區財政收支報告 

9. 準時提交每年區財政收支報告 

10. 妥善保管區務支票簿及單據 

11. 出席總會有關財政收支報告之講座/訓練 

12. 每年度遞交義務司庫工作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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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7 興趣章秘書 

 

委任 

經執行委員會批准由香港總監委任，並向區總監負責。但需每年獲得香港副總監/香港助理

總監(地域發展)重申推薦與執行委員會經批准後再由香港總監委任。 

 

資格 

必須年滿 21 歲或以上 

 

角色與責任 (協助區總監去執行以下職務) 

1. 遵守香港女童軍總會政策、組織與規則 

2. 對各組別的興趣章有一定認識，認識各興趣章評核員的資格 

3. 區與區內評核員之橋樑 

4. 負責招募評核員 

5. 協助區內隊伍安排評核員作興趣章評核 

6. 負責整理及儲存評核員資料 

7. 安排評核員續任之事宜 

8. 協助區舉辦興趣章評核日/興趣章研習班 

9. 協助總會安排評核員聯歡會 

10. 收集評核員就興趣章評核及對興趣章內容之意見，並向區總監/全港興趣章秘書委

員會提供修訂建議 

11. 定期評估區內的評核員的分佈，以協調區內每個興趣章(除領袖可評核外)都備有評

核員 

12. 出席區務會議 

13. 出席興趣章秘書會議; 撰寫區務報告交予區總監；統計全年委任新興趣章評核員的

人數 

14. 每年度遞交興趣章秘書工作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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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8 服務統籌員  

 

委任 

經執行委員會批准由香港總監委任，並向區總監負責。但需每年獲得香港副總監/香港助理

總監(地域發展)重申推薦與執行委員會經批准後再由香港總監委任。 

 

資格 

必須年滿 21 歲或以上 

 

角色與責任 (協助區總監去執行以下職務) 

1. 遵守香港女童軍總會政策、組織與規則 

2. 對區內隊伍有一定之認識，認識區內社福機構 

3. 了解區內隊員需要並協助策劃社區服務活動，讓區內隊員參加 

4. 負責統籌及收集區內委員及領袖之服務時數，並準時遞交表格 

5. 協助及跟進區內女童軍考取服務布章之進度 

6. 備存一份紀錄區內曾參與社區服務的隊伍資料 

7. 協助/統籌招募各活動(包括區內、總會、其他機構要求之服務)之服務女童軍 

8. 協助評審區內「隊伍參與計劃」的申請書 

9. 出席區務會議；撰寫區務報告交予區總監；匯報區內隊伍參與社區服務的情況 

10. 出席服務統籌員會議/研習坊 

11. 每年度遞交服務統籌員工作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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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9 資訊科技統籌員 

 

委任 

經執行委員會批准由香港總監委任，並向區總監負責。但需每年獲得香港副總監/香港助理

總監(地域發展)重申推薦與執行委員會經批准後再由香港總監委任。 

 

資格 

1. 必須年滿 21 歲或以上 

2. 資訊科技相關人士 

 

角色與責任   (協助區總監去執行以下職務) 

1. 遵守香港女童軍總會政策、組織與規則 

2. 對製作網頁有一定認識，了解區務情況，熟悉網絡私隱 

3. 負責管理區網頁，發佈有關區活動消息 

4. 更新區網頁資料(包括總會或 區活動資料、區務委員名單及活動花絮等等) 

5. 通過資訊科技建立開放的女童軍電子社區，以加強資訊流通及交流，並與區內活動 

配合宣傳 

6. 定期檢視於區網頁上的查詢，並協助區務委員會回應查詢 

7. 協助收集區內活動的多媒體檔案，並將之備份 

8. 協助製作區活動影片於分會/地方協會播放 

9. 出席區務會議，並提交工作報告 

10. 出席全港資訊科技統籌員會議；撰寫區務報告交予區總監 

11. 每年度遞交資訊科技統籌員工作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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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10 露營顧問 

 

委任 

經執行委員會批准由香港總監委任，並向區總監負責。但需每年獲得香港副總監/香港助理

總監(地域發展)重申推薦與執行委員會經批准後再由香港總監委任。 

 

資格 

1. 必須年滿 21 歲或以上 

2. 持有效露營執照 

 

角色與責任 (協助區總監去執行以下職務) 

1. 遵守香港女童軍總會政策、組織與規則及香港女童軍總會戶外活動安全指引等指引 

2. 提供露營活動及訓練給予區內領袖及女童軍 

3. 提供意見/協助區內領袖及女童軍考核露營資格事宜 

4. 探訪總會/區/隊伍的露營活動 

5. 與持有露營執照資格的領袖保持溝通及聯繫，協調/安排她們符合 

每三年一次「資格認可」的要求 

6. 備存一份持有露營執照資格的領袖名單及有關資料 

7. 參與/協助露營資格考核 

8. 出席區務會議，匯報總會有關資訊及區內有關活動 

9. 出席全港露營顧問/小女童軍渡假營顧問會議；撰寫區務報告交予區總監 

10. 每年度遞交露營顧問工作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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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11 小女童軍度假營顧問 

 

委任 

經執行委員會批准由香港總監委任，並向區總監負責。但需每年獲得香港副總監/香港助理

總監(地域發展)重申推薦與執行委員會經批准後再由香港總監委任。 

 

資格 

1. 必須年滿 21 歲或以上 

2. 持有效小女童軍度假營執照 

 

角色與責任 (協助區總監去執行以下職務) 

1. 遵守香港女童軍總會政策、組織與規則及香港女童軍總會戶外活動安全指引等指引 

2. 籌辦總會/區內小女童軍度假營活動 

3. 提供意見/協助區內領袖考核小女童軍度假營資格事宜 

4. 探訪總會/區/隊伍的小女童軍度假營活動 

5. 與持有小女童軍度假營執照資格的領袖保持溝通及聯繫，協調/安排她們符合 

每三年一次「資格認可」的要求 

6. 備存一份持有小女童軍度假營執照資格的領袖名單及有關資料 

7. 參與/協助小女童軍度假營資格考核 

8. 出席區務會議，匯報總會有關資訊及區內有關活動 

9. 出席全港露營顧問/小女童軍度假營顧問會議；撰寫區務報告交予區總監 

10. 每年度遞交小女童軍度假營顧問工作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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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附件 

 

 活動通知書及家長同意書 (附件一) 

 藥物使用委託書 (附件二前面) 

 服藥紀錄表 (附件二背面) 

 護理紀錄表 (附件三) 

 戶外烹飪安全指引 (附件四) 

 申請考取露營資格程序 (附件五) 

 度假營／露營申請表 (附件六) 

 女童軍總會認可的其他機構營地 (附件七) 

 戶外活動通知書 (附件八) 

 意外事件報告表 (附件九) 

 附有特別條件之度假營/露營申請表 (附件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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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通知書及家長同意書 (附件一) 

香港女童軍總會 

活動通知書及家長同意書 
 

致 ： 女童軍家長／監護人 

由 ： 香港女童軍總會（隊號_________________及負責領袖姓名______________） 

日期： _____年___月___日 

 

本隊將於 (活動日期及時間) 安排 (活動名稱) 活動予各隊員參加，詳情如下： 

活動地點：   

費用：  (包括：營費/膳食費/交通費/活動費等) 

集合地點：   集合時間：   

解散地點：   解散時間：   

服 飾 ：  

隊負責領袖姓名：    聯絡電話﹕   

     聯絡電話﹕   

備註： 1. 請填妥下述家長同意書連同費用於 前交回領袖。 

2. 於活動前兩小時懸掛三號或以上熱帶氣旋警告信號、紅/黑色暴雨信號活動將會取消或延期。 

*************************************************************************************** 

香港女童軍總會 
家長同意書 

 

致：香港女童軍總會（隊號：     ） 

 

本人同意/不同意(小女)      參加  (活動日期及時間) 在 (活動地點) 舉行的 

  (活動名稱) 。 

本人已從通告得悉活動詳細內容，現證明其身體健康適合參加是項活動。 

如需要特別照顧（例如食物或藥物敏感，或需按時食藥者，請詳列：  

如小女在活動期間不遵守負責人指示而發生意外，香港女童軍總會(主辦單位)並不需負任何責任。  

同時，小女如有任何身體不適，本人願意即時接回家中，以策安全。 

 

家長/監護人姓名：  關係：  

聯絡電話：(住宅)   (辦事處)  

 

簽    署： 日期：   

緊急聯絡電話：          

樣本 



  93  

藥物使用委託書 (附件二前面) 

藥物使用委託書 

 

活動名稱：  

活動日期：  

女童軍姓名：  隊號：  

服藥原因：  需要／不需要 冷藏藥物 

服藥後的反應及注意事項：  

  
最近一次在家服藥時間： 

有／無服藥，昨晚／今晨 點，並攜帶藥物名稱： 

 

A.  

B.   

C.   
 

註：香港女童軍總會只接受由發出日期計一個月內，由同一註冊西醫或醫院處方之藥物，

並只依據容器上之指示安排服藥，故請家長填寫清楚女童軍姓名及服藥的時間，以確

保無誤。 

 

家 長 聲 明 

本人為上述女童軍之家長／監護人，現謹證明以上有關服用藥物之安排正確無誤，

並同意委託活動安全主任之指示安排服藥，如若小女在活動期間不遵照指示服藥而

發生意外，活動安全主任及香港女童軍總會無須負任何責任。同時，小女如有任何

身體不適，本人願意即時接回家中，以策安全。 

家長／監護人姓名：  關係：  

緊急聯絡電話：  

備註：  

家長／監護人簽署：  日期：  

 

 

 

藥物使用指引 
1.  藥物使用委託書及藥物必須在度假營／露營集合時向有需要的女童軍收集，在

營期中由活動安全主任保存及依時安排服藥。  

2.  只接受發出日期計一個月內，由同一註冊西醫或醫院處方之藥物，並只依據容

器上指示安排服藥。  

3.  藥物標籤上的姓名必須與服藥之女童軍相同。  

4.  如女童軍服藥後有異常反應，立即通知家長及送院診治。  

5.  營內服藥委託書及藥物在度假營／露營結束時交回女童軍，以通知其家長營內

服藥的情況。 

 

 

樣本 



  94 At 05／01／2009_mtg 

服藥紀錄表 (附件二背面) 

營內服藥記錄 

  

 

活動名稱：  

 

女童軍姓名：       

 

在營內服藥紀錄如下： 

藥物名稱 劑量 服藥(日期及時間) 

第一次 第二次 第三次 第四次 女童軍簽名 

       

       

       

       

       

       

       

       

       

       

 
 

報告事項：  

  

  

  

  

 

活動安全主任姓名(正楷)：      

 
活動安全主任簽署：  日期：  

 

 

 

樣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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護理紀錄表 (附件三) 

護理記錄表 Health Care Record Sheet 
 

Case No.／檔案號碼  

Date／日期  

Time／時間  

Activity Safety Officer／活動安全主任姓名  

 

傷者資料 Details of Casualty 

Name／姓名 ID Card No.／身份證號碼 

Age／年齡 Tel. No.／電話號碼 Sex／性別 

Res Address／住址 

 

 

受傷資料 Detail of Happenings 

Time／時間 Temperature／體溫 

Place／地點 Respiration／呼吸 

Diagnosis／病歷 Pulse／脈搏 

Condition／傷勢 

 

處理資料 Details of Management 

Action／Treatment Applied 

已施行之急救措施及治理 
 

Disposal／安置  

 

Re：Casualty is conveyed to home／suitable shelter／hospital & Message to casualty’s homes. 

傷者被送回家／安全地方／醫院及通知傷者家人 

 

救援資料 Details of Further Emergency Needs 

Time of Emergency Call & Arrive Time(AMB) 

緊急召喚救護車時間及救護車到達時間 
 

Ambulance Car No.# & Departure Time 

救傷車編號及救傷車離開時間 
 

Name of Hospital and Arrival Time at Hospital 

所送往醫院名稱及到達醫院時間 
 

Others 

其他 
 

 

樣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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戶外烹飪安全指引 (附件四) 

戶外烹飪安全指引 
 
一般須知 

▪ 頭髮必須在背後束好 

▪ 切勿穿著任何鬆身衣物，並必須移去任何可接觸到火焰之懸掛物 

▪ 確保附近置有滅火氈／沙桶及水桶 

▪ 煮食範圍內不可存放任何易燃物品(如：懸垂的樹枝、油、罐裝氣體、酒精、塑膠物

品、紙張等等) 

▪ 必須在指定場地及穩固的平面上進行烹調 

▪ 將用具及食物蓋好以免沙塵污染煮食 

▪ 洗淨雙手 

▪ 生熟食物分開放置以免交叉感染 

▪ 所有材料應在煮食前預備好 

▪ 爐火必須有人看守 

▪ 廚區內不可儲存燃料，應存放在通風及陰涼處或儲物營內 

▪ 在煮食前，須確保懂得如何使用所供應的用具（如：爐具） 

▪ 須檢查是否已遵守所有的安全指引 

▪ 須確保每兩小隊有領袖／成年人看顧 

▪ 須檢查是否有足夠的燃料 

▪ 爐具盡可能設置在陰涼處以免燃料被陽光直接照射 
 
使用氣爐之安全指引 

▪ 使用前： 須檢查氣罐有否生銹或損毀，及氣罐的使用限期 

 只使用安全可靠之氣罐 

 須檢查爐具有否損毀 

 如有發現任何損毀，切勿使用並立即向領袖報告 

▪ 使用時： 開啟氣爐前應先點火，以免氣體意外洩漏 

 調教適當的火力進行烹煮 

 不時檢查爐火，如發現爐頭閉塞，須即關掉爐火並移去氣罐，立即向領袖報告 

 如要更換氣罐，必須離開廚區範圍方可更換 

▪ 使用後： 須確保氣體爐已經關掉 

 須將爐頭及氣罐分開後，才進行清潔 

 爐頭及氣罐需分開攜帶及儲放 

 爐具在無人使用時，必須將爐具擺放妥當及燃料蓋好 

 

使用酒精爐之安全指引 

▪ 使用前： 只注入酒精至盛器的三分之二 

 須確保沒有酒精溢瀉 

 必須徹底清潔任何溢瀉的酒精 

 請須使用防風罩並確保酒精爐平穩放置在適當的位置上 

 切勿使用任何損毀的盛酒精之器皿，並立即向領袖報告 

▪ 使用時： 請小心點火 

 如需要再添加酒精，必須先蓋好盛酒精之器皿以確保火種完全熄滅，再如上

述般添加酒精 

▪ 使用後： 必須將盛酒精之器皿蓋好，等待冷卻後，將剩餘的酒精轉移至安全的容器內 

 徹底清潔及擦乾爐具 

 小心包裝爐具，以免運送時損毀爐具 

 酒精爐在無人使用時，必須將盛酒精之器皿及燃料蓋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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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當領袖（應考人）計劃申請考取有關露營資格時，應主動聯絡區露營／小女童軍

度假營顧問咨詢意見及討論計劃書內容。 

準備一式兩份計劃書交與總會程序部，轉交與考核員及

副考核員 

考核員與副考核員討論計劃書內容後與領袖(應考人)接

觸，提供對計劃書內容的意見及建議 

1. 領袖(應考人)應對所提出的意見及建議加以考慮並

在計劃書作出適當修改 

2. 領袖(應考人)必須在考核營期兩星期前，把已修正

的計劃書直接交與考核員及副考核員 

香港副總監（活動策劃及程序）負責委派一／兩名考核

員進行考核 

考核員 1. 與副考核員一同選定前往探訪的日期及時間 

2. 通知領袖有關到訪營地之日期及時間 

最少六星期前 

最少四星期前 

最少一星期前 

進行考核營 

最少六個月前 

最少三個月前 

致電總會營地及產業部申請考核營營期 

1. 訂營申請表 

2. 度假營／露營申請表及有關證明文件 

上述資料須填妥及遞交總會營地及產業部，辦理有關申

請手續 

 

申請考取露營資格程序 (附件五) 

申請考取露營資格程序 

1. 考核營前 

 

 

 

 

 

 

 

 

 

 
 

 

 

 

 

 

 

 

 

 

 

 

 

 

 

 

 

 

 

 

 

 

備註： (1) 每一考核營將由兩名考核員進行考核。（膳食管理員證書／ 營火領袖證書之考核則只需

由一名考核員考核） 

(2)  領袖如需聯絡區露營／小女童軍度假營顧問，可向分區總監查詢。 

(3) 考核員     － 持有應考人申請考取的資格。 

副考核員 － 由應考人所屬之區露營／小女童軍度假營顧問擔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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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考核營後 

 

1. 預備證書交予香港副

總監(活動策劃及程

序)及考核員簽署 

2. 將證書、資格章及計

劃書等文件交予領袖 

3. 刊登結果於領袖通訊 

4. 將通知信副本交予 分

區總監、區露營／小

女童軍度假營顧問、

地域發展部存檔 

在最近的一次領袖月

會中，表揚領袖的成

就 

1. 把通知信副本交予分

區總監、區露營／小

女童軍度假營顧問、

地域發展部存檔 

2. 把計劃書等文件盡快

交回領袖 

不合格 
合 格 

分區總監、區露營／小

女童軍度假營顧問 
程序部 分區總監 程序部 

鼓勵領袖再次嘗試考

核，並提出有待改善

之處以作下次考核時

之參考 

領袖(應考人)必須把考核營收支比對表連正式單據及寄／

交到總會程序部，轉交考核員 

 

考核員與副考核員討論考核結果及撰寫考核報告後，須連

同應考人呈交的文件(計劃書及收支比對表連正式單據)一

併交回總會程序部轉交香港副總監(活動策劃及程序)審批 

香港副總監(活動策劃及程序)審批考核報告，並呈交管理

委員會通過 

 

 

十個工作天內 

一個月內 

三個月內 
香港副總監(活動策劃及程序)以書面通知領袖(應考人)考核

結果 

 

 

領 袖 

(應考人) 

領 袖 

(應考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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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假營／露營申請表(附件六) 
香港女童軍總會 

度假營／露營申報表  
  
此表格由負責領袖填妥並須於營期前一個月/申請考取露營資格須於營期前三個月寄回九龍加士居道八號 
香港女童軍總會 程序處。 

 注 意 ： 逾期交回者，營地使用資格將被自動取消而不作另行通知  

請在適當格內加上及將不適用的刪去： 

□ 越宿度假營/露營 □ 度假營/露營 □ 領袖訓練營 □ 區/分區舉辦活動 
□ 申請考取露營資格   □ 其他   

(例如訓練營,暑期營,海外營等) 

營負責領袖姓名：  持有之露營資格：  

委任日期：  持有之委任章 ： □ 黃 □ 銀 □ 金 

隊 號：  區：  分 區：  

電 話：（住宅）  （手提）  （辦事處）  

電郵地址：  

營 期：  營 地：    

參加者人數：(成人)  (深資女童軍/女童軍)  (小女童軍)  

其他營職員： 持有資格： 有 無 

膳食管理員姓名：   膳食管理員證書 □ □ 

活動安全主任姓名：  成人急救證書 (請附副本） □ □ 

 三小時急救聽講証書 (請附副本) □ □ 

其他營職員：  
注意：1. 如營職員中有非會員者，需在其姓名旁邊加上【N-M】。 

2. 如營職員中有未滿十八者，需加註明。 

露營經驗：(如適用)   日 期 地 點 

最近兩次舉辦 □ 越宿度假營或露營     

    

□ 度假營或露營      

    
 

營地以外活動： □ 有 (請提交路線圖) □ 否 
 
營負責領袖簽署：  日 期：  
 
由 2009 年 9 月 1 日起委任之領袖須完成越宿度假營/越宿露營活動訓練証書，方可帶領本隊女童
軍在女童軍總會轄下之營地進行越宿度假營/露營活動。 

 越宿度假營生活體驗訓練証書 完成日期：  

 越宿露營生活體驗訓練証書 完成日期：  
 
 

＊＊申請考核營必需填妥以下紀錄＊＊ 

度假營/露營技能訓練課程  繩結及紮作訓練課程 

 歌唱訓練課程 

 活動安全訓練課程 

 營幕架設訓練課程 

 戶外烹飪訓練課程 

完成日期：     

完成日期：     

完成日期：     

完成日期：     

完成日期：     

度假營/露營生活體驗訓練課程 完成日期：  

 
辦事處專用 
收件日期 ：  
批核人簽署 ：  
日 期 ： \ 

副本致 
港島/九龍/新界地域辦事處 ：  
露營/小女童軍度假營顧問 ：  
日 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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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童軍總會認可的其他機構營地 (附件七) 

女童軍總會認可的其他機構營地 

List of registered local residential camp sites with First Aider 註冊營地名單 

 Name of Campsite Organization First Aid information 營地名稱 機構名稱 急救服務 

1.  
Lady MacLehose Holiday 

Village 

Leisure and Cultural Service 

Department 
First aid kit 麥理浩夫人度假村 康樂及文化事務署 設有急救箱 

2.  
Tso Kung Tam Outdoor 

Recreation Centre 

Leisure and Cultural Service 

Department 

1.First aid Kit 

2. Some instructors posses 

first aid certificate 

曹公潭戶外康樂中心 康樂及文化事務署 
1.設有急救箱 

2.部分導師擁有急救證書 

3.  
Sai Kung Outdoor Recreation 

Centre 

Leisure and Cultural Service 

Department 

1. First aid room 

2. camp staff possess first aid 

certificate 

西貢戶外康樂中心 康樂及文化事務署 
1.設有急救室 

2.營職員擁有急救證書 

4.  
Lei Yue Mun Park and 

Holiday Village 

Leisure and Cultural Service 

Department 

1. First aid room 

2. Some camp staffs possess 

first aid certificate 

鯉魚門公園及度假村 康樂及文化事務署 
1.設有急救室 

2.部分營職員擁有急救證書 

5.  Bradbury Camp 
The Boys' and Girls' Clubs 

Association of Hong Kong 

1. First aid kit 

2. Some camp staffs possess 

first aid certificate 

白普理營 香港小童群益會 
1.設有急救箱 

2.部分營職員擁有急救證書 

6.  
Y.W.C.A. Sydney Leong 

Holiday Lodge 

Hong Kong Young Women's 

Christian Association 

 Each camp staff possess first 

aid certificate 
梁紹榮度假村 香港基督教女青年會 每位營職員擁有急救證書 

7.  Bradbury Camp The Salvation Army 

1. most of camp staffs possess 

first aid certificate 

2. Short distance to clinic 

白普理營 救世軍 
1.大部分營職員擁有急救證書 

2.與鄰近診所距離相近 

8.  Wu Kwai Sha Youth Village 
Chinese YMCA of Hong 

Kong 

Each camp staff possess first 

aid certificate 
烏溪沙青年新村 香港中華基督教青年會 每位營職員擁有急救證書 

9.  
Y's Men's Club - YMCA 

Wong Yi Chau Youth Camp 

Chinese YMCA of Hong 

Kong 

Each camp staff possess first 

aid certificate 

聯青社-青年會黃宜

洲青年營 
香港中華基督教青年會 每位營職員擁有急救證書 

10.  
Duke of Edinburgh Training 

Camp 

The Hong Kong Award for 

Young People 

most of camp staffs and 

instructors possess first aid 

certificate 

愛丁堡公爵訓練營 香港青年獎勵計劃 
大部分營職員及 

教練擁有急救證書 



102 

 Name of Campsite Organization First Aid information 營地名稱 機構名稱 急救服務 

11.  
Silvermine Bay Outdoor 

Recreation Camp 

Hong Kong Playground 

Association 

1. First aid kit 

2. camp staff possess first aid 

certificate 

銀礦灣戶外康樂營 香港遊樂場協會 
1.設有急救箱 

2.營職員擁有急救證書 

12.  
Jockey Club Sai Kung 

Outdoor Training Camp 

The Hong Kong Federation of 

Youth Groups 

1. First aid room 

 2.Each camp staff possess 

first aid certificate 

賽馬會西貢戶外訓練

營 
香港青年協會 

1.設有急救室 

2.每位營職員擁有急救證書 

13.  Tai Tam Scout Centre 
Scout Association of Hong 

Kong 

1. First aid kit in office 

2. some camp staffs possess 

first aid certificate  

大潭童軍中心 香港童軍總會 
1.辦公室設有急救箱 

2.部分營職員擁有急救證書 

14.  Breakthrough Youth Village Breakthrough Limited 

1. First aid room 

 2.some camp staff possess 

first aid certificate 

突破青年村 突破機構 
1.設有醫護室 

2.部分營職員擁有急救證書 

15.  Community Sports Community Sports Limited 

1. First aid room 

2.On Duty staff in office 

possess first aid certificate 

展能運動村 展能運動村有限公司 
1.設有急救站 

2.辦事處當值同事擁有急救證書 

16.  
Pak Tam Chung Holiday 

Camp  
Po Leung Kuk 

1. First aid kit 

2.On Duty staff in office 

possess first aid certificate 

北潭涌度假營 保良局 
1.設有急救箱 

2.辦事處當值同事擁有急救證書 

17.  
Jockey Club Tai Tong 

Holiday Camp 
Po Leung Kuk 

1. First aid room 

2.some camp staffs possess 

first aid certificate 

大棠度假村 保良局 
1.設有急救站 

2.部分營職員擁有急救證書 

 

Campsites of Leisure and Cultural Services Department, Subvented Non-government Organization Camps／Centres, Other web-sites of Non-Government Organization providing 

tent camping services & Campsites designated by the Agricultural, Fisheries and Conservation Department  

 

<Information extracted from http://www.lcsd.gov.hk & http://www.poleungkuk.org.hk 

 

http://www.lcsd.gov.hk/
http://www.poleungkuk.org.h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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戶外活動通知書 (附件八) 

Notification Form for Outing in Rural Area 

戶外活動通知書 

To ： 

受文者： 

 

 (District)(區域) 

(Police Station divisional Commander)(警署分區指揮官) 

From ： 

發文者： 

 

  

The Hong Kong Girl Guides Association (Unit No.) 香港女童軍總會 (隊號) 

 

Details of Unit outing are as follows : 

本隊舉行戶外活動的詳情，細列如下： 

Nature of outing 

活動性質 

 

Date 

日期 

 

Time 

時間 

From To (Scheduled time of return) 

由 至 (預計回程時間) 

Locality 

地點 

 

Route  

路線 

From To 

由 至 

Total number of participants 

參加者總數 

 

Age range of all participants 

所有參加者的年齡範圍 

 

Name and mobile telephone number (if any) of the Guider(s) of the 

outing 

領袖姓名及流動電話號碼 

 

Name and telephone number of the responsible person  who 

is not participating 

並非參與活動的負責人*姓名及聯絡電話號碼： 

 

 

    

Guider-In-Charge’s Signature 負責領袖簽名 District Commissioner’s Signature 分區總監簽名 

 

Note ： A map detailing the route and suitable grid reference is attached. 

註 ： 隨本通知書夾附有關上述活動的詳細路線圖（設有地圖座標）一份。 

 A responsible person should have ready access to details of next of kin of the participants, 

e.g. telephone number/address. 

負責人須備存女童軍/參加者家長資料，例如聯絡電話號碼 / 地址。 

 

c.c. ：Region Officer 

副本呈 ：地域發展主任 

樣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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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外事件報告表 (附件九) 

 

香 港 女 童 軍 總 會 
意 外 事 件 報 告 表 

 
1. 意外發生日期 時間  

地點  

 
2. 意外發生時進行的活動 

  

 
3. 意外發生時，領袖/導師的位置及工作 

  

  

 
4. 意外發生的情況 

  

  

  

  

 
5. 有否參加者受傷  有 (人數：_____)     沒有 

受傷參加者的資料： 

(i) 姓名 性別 年齡 隊號  

(ii) 姓名 性別 年齡 隊號  

 
6. 受傷者的情況 

  

  

 

  

  
7. 處理方法(包括進行急救) 

  

  

  

  

 

 
活動負責人簽署：  日期：  

 
註：表格如不敷使用，請另紙書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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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有特別條件之度假營/露營申請表 (附件十) 

香港女童軍總會 

附有特別條件之度假營／露營申報表  
 
此表格由負責領袖填妥並於營期前三個月前寄回九龍加士居道八號 香港女童軍總會 程序處。 

 注 意 ： 逾期交回者，總會營地使用資格將被自動取消而不作另行通知  

請在適當格內加上及將不適用的刪去： 

□ 舉辦超過 36人以上(小女童軍組別度假營) □ 特殊女童軍度假營或露營 
□   舉辦超過 48人以上(女童軍/深資女童軍組別度假營或露營) 
□   制服團體混合度假營或露營 □   境外度假營或露營 

 
營負責領袖姓名：  持有之露營資格：  

委任日期：  持有之委任章 ： □ 黃 □ 銀 □ 金 

隊 號：  區：  分 區：  

電 話：（住宅）  （手提）  （辦事處）  

電郵地址：  

營 期：  營 地：    

參加者人數：(成人)  (深資女童軍/女童軍)  (小女童軍)  

其他營職員： 持有資格： 有 無 

膳食管理員姓名：   膳食管理員證書 □ □ 

活動安全主任姓名：  成人急救證書 (請附副本） □ □ 

 三小時急救聽講證書 (請附副本) □ □ 

其他營職員：  
注意：1. 如營職員中有非會員者，需在其姓名旁邊加上【N-M】。 

2. 如營職員中有未滿十八者，需加註明。 

露營經驗：(如適用)   日 期 地 點 

最近兩次舉辦 □ 越宿度假營或露營     

    

□ 度假營或露營      

    
 

營地以外活動： □ 有 (請提交路線圖) □ 否 
 
 

營負責領袖簽署：  日 期：  

 

區小女童軍度假營/露營顧問姓名    ：  

聯絡電話：  

簽署    ：   日 期 ：  
 
 
 

辦事處專用 

收件日期 ：  核對人：  

批核結果 ：□ 接受申請 

□ 不接受申請 (原因： ) 

簽署 ：  香港副總監（程序）日 期：  

副本致 

港島/九龍/新界地域辦事處 ：  日 期：  

露營/小女童軍度假營顧問 ：  日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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